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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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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国内外先进标准，结合深圳市的实际，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和符号；3.基本规定；4.建筑工程风荷载；5.建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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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等编制单位负责技术内容的解释。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

寄送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 8 号设计大厦 16 楼，邮编：

518031），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 标 准 主 编 单 位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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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和指导深圳市建筑工程的抗风设计，保障建筑工程的结构安全，满足建设项目正常

使用要求和绿色发展需要，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深圳市各类建筑工程的抗风设计。  

1.0.3  建筑工程的抗风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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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基本风压  reference wind pressure 

风荷载的基准压力，一般按当地空旷平坦地面上 10m 高度处 10min 平均的风速观测数据，经

概率统计得出 50 年一遇最大值确定的风速，再考虑相应的空气密度，按贝努利（Bernoulli）公式

确定的风压。 

2.1.2  体型系数  shape coefficient of wind load 

与建筑外形和风向相关的，表征建筑物在给定风速下平均风压大小的系数。 

2.1.3  风荷载放大系数  amplification factor of wind load 

考虑风荷载脉动的增大效应，在平均风荷载基础上的放大系数。 

2.1.4  风向影响系数  wind direction coefficient 

考虑风速风向联合概率分布后，不同重现期风压的不同方位角修正系数，通常与风洞试验数

据结合使用。 

2.1.5  风洞  wind tunnel 

以人工的方式产生气流并控制气流用来模拟实体周围气体的流动情况，并可度量气体对实体

作用效果的装置。 

2.1.6  风洞试验  wind tunnel test 

将建筑模型或实物固定在风洞中反复吹风，通过测控仪器和设备提供数据，研究分析空气流

经物体所产生的流动现象和气动效应的试验。 

2.1.7  计算流体力学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 

计算流体动力学以流体运动守恒定律为基础，采用计算机数值方法求解流体动力学控制方程，

对流体运动以及对物体作用和影响规律进行数值分析的一门交叉学科。 

2.1.8  数值风洞  numerical wind tunnel  

数值风洞是采用计算流体动力方法，通过建立计算机仿真模型，计算分析与物理风洞模拟的、

或真实自然条件下的流动现象和空气动力学特性的一种研究方法。 

2.1.9  地面粗糙度  terrain roughness 

风在到达结构物之前吹过 2km（且不小于建筑高度的 20 倍）范围内的地面时，描述该地面上

不规则障碍物分布状况的等级。 

2.1.10  高层建筑  tall building 

10 层及 10 层以上的住宅建筑和房屋高度大于 24m 的其他高层民用建筑。 

2.1.11  高耸结构  high-rise structure 

高度较大、横断面相对较小的结构，以水平荷载（特别是风荷载）为结构设计主要依据。 

2.1.12  大跨度屋盖结构  large-span roof structure 

大跨度屋盖结构系指跨度等于或大于 60m 的屋盖结构，可采用桁架、刚架或拱等平面结构以

及网架、网壳、悬索结构和索膜结构等空间结构，主要用于影剧院、体育场馆、展览馆、大会堂、

航空港以及其他大型公共建筑。 

2.1.13  围护结构  cladding components 

围护结构是指建筑物各面的围护物，包含围合建筑空间四周的幕墙、墙体、门、窗等，能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9E%8B%E5%85%AC%E5%85%B1%E5%BB%BA%E7%AD%91/8695310?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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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有效抵御风荷载的作用。 

2.1.14  烟囱效应  stack effect 

高层建筑中，由于室内外温差等引起的压差作用，导致空气通过建筑的门窗、幕墙等围护结

构缝隙，从室外向建筑内部渗入，在竖向井道和通道汇聚和快速扩散，并在建筑顶部或底部渗出

的非受控空气运动现象。烟囱效应强度主要与建筑室内外温差、电梯井道高度、建筑构件渗透特

性以及风压作用等因素有关。 

2.1.15  鞭梢效应  whipping effect 

在水平动力荷载（风、地震）作用下，高层建筑或其他建（构）筑物顶部细长突出部分振动

加速度、位移剧烈增大的现象。 

2.2  主 要 符 号 

D,za
 
——顺风向风振加速度； 

L,za
 
——矩形截面横风向风振加速度； 

Lc,za
 
——圆形截面横风向风振加速度； 

B  ——迎风面宽度； 

zB
 
——脉动风荷载的背景分量因子； 

'

LC
 
——横风向风力系数； 

'

TC
 
——风致扭矩系数； 

peC
 
——全风向风压系数最值； 

piC
 
——内压系数； 

mC
 
——横风向风力角沿修正系数； 

smC
 
——横风向风力功率谱的角沿修正系数； 

D  ——建筑平面进深（顺风向尺寸）或直径； 

1f
 
——结构第 1 阶自振频率； 

L1f  
——结构横风向第 1 阶自振频率； 

*

L1f
 
——折算频率； 

DkF  
——顺风向单位高度风力标准值； 

LkF  
——横风向单位高度风力标准值； 

LkF  
——扭矩谱能量因子； 

g  
——峰值因子； 

H  ——建筑顶部高度； 

HI
 
——结构高度 H 处的来流湍流强度； 

10I
 
——10m 高度处名义湍流强度； 

dk
 
——风向影响系数； 

LK
 
——平动振型修正系数； 

TK
 
——扭转振型修正系数； 

m  ——单位高度结构质量； 

R  ——重现期年数，或脉动风荷载的共振分量，或平均风速比； 

Re  ——雷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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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
 
——横风向风振共振因子； 

TR
 
——扭转向风振共振因子； 

St  ——斯脱罗哈数； 

LFS
 
——无量纲横风向 1 阶广义风力功率谱； 

iT
 
——结构第 i阶自振周期； 

L1T
 
——结构横风向第 1 阶自振周期； 

*

L1T
 
——折算周期； 

TkT
 
——单位高度风致扭矩标准值； 

crv  
——临界风速； 

Hv
 
——结构顶部风速； 

10v  
——10m 高度处平均风速； 

0w
 
——基本风压； 

Rw
 
——重现期为 R年的风压； 

kw
 
——风荷载标准值； 

k1w
 
——迎风面风荷载标准值； 

k2w
 
——背风面风荷载标准值； 

Lkw
 
——横风向风振等效风荷载标准值； 

Tkw
 
——扭转风振等效风荷载标准值； 

z  ——建筑物计算位置离地高度； 

  ——地面粗糙度指数； 

z

 
——风荷载放大系数； 

  
——空气密度； 

L1  
——横风向 1 阶振型系数； 

1
 
——1 阶计算系数； 

 j

 
——第 j 阶计算系数； 

  
——地形修正系数； 

a
 ——顺风向加速度的脉动增大系数； 

s
 
——风荷载体型系数； 

sl  
——局部体型系数； 

z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H

 
——屋盖平均高度 H 处的风压高度变化系数，或结构顶部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1
 
——结构 1 阶振型阻尼比； 

a1  
——结构横风向第 1 阶振型气动阻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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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1  一 般 规 定 

3.1.1  建筑工程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分别进行抗风设计。  

3.1.2  建筑设计时，宜避免对其周边既有建筑风环境造成显著不利影响。当新建建筑可能使周边

风环境发生较大改变时，应评估其对既有建筑风环境和风荷载的不利影响并采取相应措施；同时

也应考虑今后可预见的待建建筑对本建筑风环境的不利影响。 

3.1.3  对行人风环境有较高要求的建筑工程，应对其周边风环境舒适度进行评价。对风环境舒适

度不满足使用功能要求的，可采取设置挡风装置等措施提高其舒适性，必要时可调整建筑总平面

布置。 

3.1.4  体型复杂、周边干扰效应明显或风敏感的重要结构应通过风洞试验确定其风荷载。 

3.1.5  对于风振舒适度不满足规范要求的建筑，可通过调整建筑或结构方案、增设风振控制系统

等措施提高其风振舒适度。 

3.1.6  建筑高度超过 200m 的超高层建筑及高耸结构，宜进行烟囱效应分析。 

3.1.7  对风振舒适度和变形要求较高的建筑工程，宜对其进行抗风性能监测。 

3.1.8  建筑起重机械应考虑风荷载的不利影响。 

3.1.9  装配式构件的连接件宜进行脉动风的疲劳验算，对凸窗等结构外围装配式构件的连接件

应进行风荷载作用下的承载力验算。 

3.2  地面粗糙度 

3.2.1  进行抗风设计时，应根据建筑工程周边地面植被特征和房屋高度、密集程度等因素，取定

不同的地面粗糙度。 

3.2.2  地面粗糙度可分为 A、B、C、D 四类：A 类指近海海面和海岛、海岸、湖岸及沙漠地区；

B 类指田野、乡村、丛林、丘陵以及房屋比较稀疏的乡镇；C 类指有密集建筑群的城市市区；D 类

指有密集建筑群且房屋较高的城市市区。 

3.2.3  当建筑场地所处周围地形为平坦地势，并且具备建筑场地周围建筑规划资料时，可按照如

下方法对地面粗糙度进行判定： 

1  以拟建建筑场地为中心、取 20H 和 2km 中较小者为半径的圆形区域为考察对象，对来风

方向上游 45°扇形区域内（图 3.2.3）所有建筑物分布进行详细分析； 

2  不同方位上建筑物分布差异较大时，应区分不同方位角分别计算，且至少应考虑与建筑物

主轴方向一致的四个来风方向； 

3  计算扇形区域内的平面建筑密度，其中平面建筑密度可按式（3.2.3）进行计算； 

B,

G

100% = 
 iA

A
                              （3.2.3） 

式中： 

AB,i ——建筑平面轮廓面积； 

AG ——为扇形区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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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与建筑主轴方向一致的四个风向判定区示意图  

4  应根据扇形区内的建筑高度和平面建筑密度，按如下原则确定粗糙度类别： 

1）开阔的海面、湖面和沿海陆地、海岛等为 A 类粗糙度区； 

2）有少量稀疏房屋高度到达 10m 的区域，即平面建筑密度𝜌<15%，可归为 B 类粗 

糙度区； 

3）4~9 层建筑较为密集的区域，即平面建筑密度𝜌在 15%～30%之间，或者建筑物平 

面密度𝜌>30%，但超过 10 层的高层建筑平面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值低于 15%时， 

可归为 C 类粗糙度区； 

4）超过 10 层的高层建筑密集的区域，即平面建筑密度𝜌>30%，且超过 10 层的高层 

建筑平面面积占总建筑平面面积的比值高于 15%时，可归为 D 类粗糙度区。 

5  当确定建筑场地上游区域为更为平坦的地势，且距离建筑场地的距离小于 2km 或 20H 中

较小者，则建筑场地的粗糙度取为上游平坦区域所属的粗糙度类别。 

3.2.4  采用本标准计算方法确定风荷载时，应按照不利原则选取地面粗糙度进行计算；风洞试验

时，可根据不同风向选择对应的上风向地面粗糙度进行试验和计算分析。 

3.3  建 筑 体 型 

3.3.1  对于风荷载是控制荷载的建筑结构，在建筑方案设计阶段可进行气动外形优化比选，选择

有利于抗风的建筑外形。建筑气动外形优化比选宜采用数值风洞模拟或风洞试验方法进行。 

3.3.2  高层建筑的高宽比不宜过大，可通过立面变化、角沿修正等措施降低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

风荷载。 

3.3.3  屋盖结构不宜采用悬挑过长、迎风仰角过大的几何体型，可通过增加受风区域的通透性等

方法降低屋盖结构的局部风压。 

3.3.4  建筑顶部附属结构高度不宜过大，可通过气动措施减小风振响应并降低鞭梢效应。  

3.4  抗 风 监 测 

3.4.1  公共类建筑高度 300m 以上，居住类建筑高度 200m 以上及建筑高度 150m 以上且平面凹

凸不规则的住宅，宜结合地震反应观测系统设置抗风监测系统。 

3.4.2  高层建筑抗风性能监测应包括风环境监测和风致响应监测。风环境监测应包括风速风向

监测。风致响应监测应包括沿建筑物不同高度的风致加速度监测、顶部风致位移监测以及建筑表

面的风压监测。 

3.4.3  抗风现场实测方案应结合当地地形和气象等条件，考虑典型工况和不利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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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风环境监测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同时选用三向超声风速仪和机械式螺旋桨风速仪两种工作性能不同的风速仪进行风速

风向的监测； 

2  量程应大于根据设计风速换算的安装位置的风速； 

3  风向监测精度不宜低于 1°，风向分辨率不宜低于 0.1°；风速监测精度不宜低于 0.3m/s，

风速分辨率不宜低于 0.1m/s； 

4  采样频率不宜低于 10Hz； 

5  风速仪宜安装在专用钢结构支架上并保证其安全性； 

6  风速仪安装位置突出屋面的高度，宜以其监测的风场为未受屋面扰流的自由风场为原则，

必要时可采用风洞试验、数值风洞模拟或激光测风雷达校准的结果作为参考。 

3.4.5  风振加速度现场测量应选用技术成熟，耐久性好，抗干扰性强，便于安装、维护和更换的

加速度或速度传感器，传感器应能满足量程、采样频率、分辨率、灵敏度、工作环境和使用寿命

的要求。 

3.4.6  风振加速度实测宜进行结构动力特性测试，可选择环境振动法、随机激振法或稳态正弦波

激振法等，通过测试结构动力输入与输出时的时程信号，获取结构的自振频率、振型、阻尼比等

结构动力特性参数。风振加速度数据采集频率不宜小于 25Hz，并应满足同步性要求，数据的时间

同步误差宜小于 0.1ms。 

3.4.7  顶部风致位移监测宜选用基于导航定位技术的位移监测仪，以便同时监测主体结构在风

荷载作用下的静态位移（平均风荷载引起）和动态位移（脉动风引起）。位移监测的采样频率不

宜小于 10Hz。 

3.4.8  风致位移监测应布置至少一个位移监测流动站和一个位移监测基准站。其中位移监测流

动站宜布置在楼层顶部空旷位置。位移监测基准站宜布置在周边无遮挡且基本无侧向变形的低矮

建筑屋顶处。 

3.4.9  建筑表面的风压监测点位置，宜布置在风压变化比较显著的建筑物角点处，必要时可参考

风洞试验或数值风洞模拟的结果。 

3.4.10  抗风监测可分为建筑物施工期和正常运营期的监测。考虑到施工期和正常运营期建筑物

外部环境和内部布置条件的不同，采集与传输系统宜兼备无线操控和局域网操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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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工程风荷载 

4.1  风荷载标准值及基本风压 

4.1.1  垂直于建筑物表面上的风荷载标准值，可按下述公式计算：  

k z s z 0  = dw k w                                 （4.1.1） 

式中： 

Wk ——风荷载标准值 kN/m2）； 

kd  ——风向影响系数； 

η ——地形修正系数； 

𝛽Z ——高度 z 处的风荷载放大系数； 

μs ——风荷载体型系数； 

μz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W0 ——基本风压（kN/m2）。 

4.1.2  垂直于屋盖围护结构表面的风荷载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k pe pi 0( ) = −d Hw k C C w                       （4.1.2） 

式中： 

Wk ——屋盖围护结构的风压标准值（kN/m2）；负压标准值不应小于 1.0kN/m2，正

压 标准值不应小于 0.5kN/m2； 

Cpi ——内压系数，封闭式建筑物围护结构外表面风压为正时，取值为-0.3；外表面

风压为负时，取值不小于 0.2，其它情况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

范》GB 50009 取值； 

Cpe ——全风向风压系数最值，包括最大值和最小值，应根据屋盖跨度大小采用不同

方法确定，跨度小于 25m 时可按现行行业标准《屋盖结构风荷载标准》

JGJ/T 481 第 5.0.3 条执行，跨度大于等于 25m 时，宜由风洞试验确定； 

μH ——屋盖平均高度 H 处的风压高度变化系数，按表 4.2.1 取值。 

4.1.3  采用本标准计算方法确定建筑结构风荷载时，风向影响系数𝑘𝑑应取 1.0，基本风压取值不

应小于现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DBJ 15-101 的规定；当设计工作年限不是 50 年

时，应按重现期与设计工作年限相同的原则确定基本风压取值，且不应低于 0.45kN/m2。 

4.1.4  采用风洞试验方法确定建筑结构风荷载和计算风致响应时，基本风压可考虑不同风向的

影响，不同风向对应的风向影响系数𝑘𝑑应按表 4.1.4 确定，其它风向的风向影响系数可插值确定。 

表 4.1.4  各风向下对应的不同重现期风向影响系数𝑘𝑑 

风向 50 年重现期 10 年重现期 1 年重现期 

N 0.96 0.96 0.95 

NNE 0.96 0.96 0.95 

NE 0.99 0.9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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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4 

风向 50 年重现期 10 年重现期 1 年重现期 

ENE 1.00 1.00 1.00 

E 0.99 0.98 1.00 

ESE 0.96 0.96 0.95 

SE 0.93 0.93 0.95 

SSE 0.87 0.87 0.85 

S 0.84 0.84 0.85 

SSW 0.81 0.80 0.80 

SW 0.81 0.80 0.80 

WSW 0.81 0.80 0.80 

W 0.81 0.80 0.80 

WNW 0.81 0.80 0.80 

NW 0.81 0.80 0.80 

NNW 0.91 0.91 0.90 

注：1  围护结构承载力设计时，基本风压的风向影响系数应取为1.00； 

2  N表示正北、E表示正东、S表示正南、W表示正西，风向间距22.5°，各风向分布参见附录A风玫瑰图。 

4.1.5  对于高层建筑、高耸结构以及对风荷载比较敏感的其他建筑，基本风压的取值应适当提高；

对风荷载比较敏感的高层建筑，承载力设计时应按基本风压的 1.1 倍取值。 

4.1.6  对台风引起的荷载进行专项分析时，实测台风数据不宜少于 30 年。 

4.2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和地形修正系数 

4.2.1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应根据地面粗糙度类别按表 4.2.1 确定。 

表 4.2.1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z  

离地面或海平面 

高度（m） 

地面粗糙度类别 

A B C D 

5 1.09 1.00 0.65 0.51 

10 1.28 1.00 0.65 0.51 

15 1.42 1.13 0.65 0.51 

20 1.52 1.23 0.74 0.51 

30 1.67 1.39 0.88 0.51 

40 1.79 1.52 1.00 0.60 

50 1.89 1.62 1.10 0.69 

60 1.97 1.71 1.20 0.77 

70 2.05 1.79 1.28 0.84 

80 2.12 1.87 1.36 0.91 

90 2.18 1.93 1.43 0.98 

100 2.23 2.00 1.50 1.04 

150 2.46 2.25 1.79 1.33 

200 2.64 2.46 2.03 1.58 

  



10 

续表 4.2.1 

离地面或海平面 

高度（m） 

地面粗糙度类别 

A B C D 

250 2.78 2.63 2.24 1.81 

300 2.91 2.77 2.43 2.02 

350 2.91 2.91 2.60 2.22 

400 2.91 2.91 2.76 2.40 

450 2.91 2.91 2.91 2.58 

500 2.91 2.91 2.91 2.74 

≥550 2.91 2.91 2.91 2.91 

4.2.2  对于平坦或稍有起伏的地形，地形修正系数取 1.0。 

4.2.3  对于山区的建筑物，地形修正系数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对于山峰和山坡，其顶部 B 处的修正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2

B 1 tan 1
2.5

  
  

= + −  
  

z

H
                     （4.2.3） 

式中： 

tanα ——山峰或山坡在迎风面一侧的坡度；当 tanα 大于 0.3 时，取 0.3； 

κ  ——系数，对山峰取 2.2，对山坡取 1.4； 

H ——山顶或山坡全高（m）； 

Z ——建筑物计算位置离建筑物地面的高度（m）；当 Z>2.5H 时，取 Z=2.5H。 

 
图 4.2.3  山峰和山坡示意图  

对于山峰和山坡的其他部位，可按图 4.2.3 所示，取 A、C 处的修正系数 A 、 C 为 1，AB 间

和 BC 间的修正系数按的线性插值确定； 

2  对于山间盆地、谷地等闭塞地形，可在 0.75～0.85 选取； 

3  对于与风向一致的谷口、山口，可在 1.20～1.50 选取。 

4.2.4  对于远海海面和海岛的建筑物或构筑物，应按表 4.2.4 考虑地形修正系数。 

表 4.2.4  远离海面和海岛的地形修正系数  

距海岸距离（km）   

＜40 

40～60 

60～100 

1.0 

1.0～1.1 

1.1～1.2 

4.3  风荷载体型系数 

4.3.1  房屋和构筑物的风荷载体型系数，可按下列规定采用： 

1  房屋和构筑物与表4.3.1中的体型类同时，可按表4.3.1的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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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房屋和构筑物与表4.3.1中的体型不同时，可按类似体型的风洞试验资料采用；当无资

料时，宜由风洞试验确定； 

3  对于重要且体型复杂的房屋和构筑物，应由风洞试验确定； 

4  对于大跨屋盖结构，除按 1~3 条考虑体型系数外，还应增加全屋面下压风荷载工况，体

型系数取值不小于 0.2。 

表 4.3.1  风荷载体型系数 

项次 类别 体型及体型系数 μs 

1 
封闭式落地 

双坡屋面 

 

 

 

 

 

      注：中间值按线性插入法计算  

α μs 

0° 

30° 

≥60° 

0.0 

+0.2 

+0.8 

2 
封闭式 

双坡屋面 

 

 

 

 

 

         注：1.中间值按线性插入法计算；  

                                       2.μs 的绝对值不小于 0.2。 

                                       3.当𝜇𝑠的绝对值小于 0.4 时，尚应考虑|𝜇𝑠| = 0.2反向风荷载

作用。 

α μs 

≤15° 

30° 

≥60° 

−0.6 

0 

+0.8 

3 
封闭式落地 

拱形屋面 

 

 

 

 

 

        注：中间值按线性插入法计算  

f / l μs 

0.1 

0.2 

0.5 

+0.1 

+0.2 

+0.6 

4 
封闭式折型

屋面 

 

        注：中间值按线性插入法计算  

α h/ l≤0.25 h/ l=0.5 h/ l≥1 

≤10° 

35° 

45° 

≥60° 

-0.7 

0 

+0.4 

+0.8 

-0.9 

-0.45 

0 

+0.8 

-1.3 

-0.65 

0 

+0.8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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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1 

项次 类别 体型及体型系数 μs 

5 
封闭式 

拱形屋面 

 

 

 

 

 

注：1.中间值按线性插入法计算； 

2.μs 的绝对值不小于 0.2。 

                              3.当𝜇𝑠的绝对值小于 0.4 时，尚应考虑|𝜇𝑠| = 0.2反向风荷载 

作用。 

f / l μs 

0.1 

0.2 

0.5 

−0.8 

0 

+0.6 

6 
封闭式 

阶梯屋面 

 

 注：ℎ1 ≥ 3𝑚; 0.3 ≤
ℎ𝑖

ℎ
≤ 0.7; 0.25 ≤

𝑙𝑖

𝑙
≤ 0.75 

7 
封闭式 

单坡屋面 

 

注：迎风坡面的 μs 按第 2 项采用 

8 

封闭式 

带天窗 

双坡屋面 

 

注：带天窗的拱形屋面可按照本图采用 

9 

封闭式 

双跨双坡 

屋面 

 

注：迎风坡面的 μs 按第 2 项采用 

10 

封闭式 

不等高不等跨 

的双跨双坡 

屋面 

 

注：迎风坡面的 μs 按第 2 项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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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1 

项次 类别 体型及体型系数 μs 

11 

封闭式 

不等高不等跨 

的三跨 

双坡屋面 

 

注：1.迎风坡面的 μs 按第 2 项采用； 

2.中跨上部迎风墙面的 μs1 按下式采用： 

μs1=0.6 （1−2 h1/h） 

当 h1=h,取 μs1=−0.6 

12 

封闭式 

带天窗带坡的 

双坡屋面 

 

13 

封闭式 

带天窗的 

双跨双坡屋面 

 

注：迎风面第 2 跨的天窗面的 μs 按下列规定采用： 

当 a≤4h 时，取 μs=0.2 

当 a＞4h 时，取 μs=0.6 

14 
封闭式带雨篷

的双坡屋面 

 

注：迎风坡面的 μs 按第 2 项采用 

15 

封闭式对立 

两个带雨篷的

双坡屋面 

 

注：1.本图适用于 s 为 8m~20m 范围内； 

2.迎风坡面的 μs 按第 2 项采用。 

16 

封闭式 

带下沉天窗的

双坡屋面 

或拱形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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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1 

项次 类别 体型及体型系数 μs 

17 

封闭式 

带下沉天窗 

的双跨双坡 

或拱形屋面 

 

18 

封闭式 

带天窗挡风板

的双跨屋面 

 

19 

封闭式 

带天窗挡风板

的双跨屋面 

 

  



15 

续表 4.3.1 

项次 类别 体型及体型系数 μs 

20 
靠山封闭式 

双坡屋面 

 

本图适用于 Hm/H≥2 及 s/H=0.2～0.4 的情况 

体型系数 μs 按下表采用： 

β α A B C D E 

 

30° 

 

15° 

30° 

60° 

+0.9 

+0.9 

+1.0 

- 0.4 

+0.2 

+0.7 

0.0 

-0.2 

-0.4 

+0.2 

-0.2 

-0.2 

-0.2 

-0.3 

-0.5 

 

60° 

15° 

30° 

60° 

+1.0 

+1.0 

+1.0 

+0.3 

+0.4 

+0.8 

+0.4 

+0.3 

-0.3 

+0.5 

+0.4 

0.0 

+0.4 

+0.2 

-0.5 

 

90° 

15° 

30° 

60° 

+1.0 

+1.0 

+1.0 

+0.5 

+0.6 

+0.9 

+0.7 

+0.8 

-0.1 

+0.8 

+0.9 

+0.2 

+0.6 

+0.7 

-0.4 

 

体型系数 μs 按下表采用： 

β ABCD E A′B′C′D′ F 

15° 

30° 

60° 

-0.8 

-0.9 

-0.9 

+0.9 

+0.9 

+0.9 

-0.2 

-0.2 

-0.2 

-0.2 

-0.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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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1 

项次 类别 体型及体型系数 μs 

21 

靠山封闭式 

带天窗的 

双坡屋面 

 

本图适用于 Hm/H≥2 及 s/H=0.2～0.4 的情况 

体型系数 μs 按下表采用： 

 

 

 

 

β A B C D D′ C′ B′ A′ E 

30° 

60° 

90° 

+0.9 

+0.9 

+1.0 

+0.2 

+0.6 

+0.8 

-0.6 

+0.1 

+0.6 

-0.4 

+0.1 

+0.2 

-0.3 

+0.2 

+0.6 

-0.3 

+0.2 

+0.6 

-0.3 

+0.2 

+0.6 

-0.2 

+0.4 

+0.8 

-0.5 

+0.1 

+0.6 

22 
单面开敞式 

双坡屋面 

（a）  开口迎风              （b）  开口背风 

   

注：1.中间值按线性插入法计算； 

2. μs 的绝对值不小于 0.2。 

3 当𝜇𝑠的绝对值小于 0.4 时，尚应考虑|𝜇𝑠| = 0.2反向风荷载作用。 

α μs1 μs2 

≤15° 

30° 

≥60° 

-1.4 

-0.8 

0 

−0.1 

0.5 

1.3 

23 

双面开敞及 

四面开敞式 

双坡屋面 

（a）  两端有山墙            （b）  四面开敞 

 

体型系数 μs 

α μsl μs2 

≤10° 

30° 

−1.3 

+1.6 

−0.7 

+0.4 

注：1.中间值按线性插入法计算，但𝜇𝑠的绝对值不小于 0.2；； 

2.本图屋面对风作用敏感，风压时正时负，设计时应考虑 μs 值变号的情况； 

3.纵向风荷载对屋面所引起的总水平力 

当 α≥30°时，为 0.05Awh； 

当 α<30°时，为 0.10Awh； 

其中，A 为屋面的水平投影面积，wh 为屋面高度 h 处的风压； 

4.当室内堆放物品或房屋处于山坡时，屋面吸力应增大，可按第 28 项（a）采用。 

  

𝜇s1 𝜇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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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1 

项次 类别 体型及体型系数 μs 

24 

前后纵墙 

半开敞 

双坡屋面 

      

注：1.迎风坡面的 μs 按第 2 项采用； 

2.本图适用于墙的上部集中开敞面积≥10%且<50%的房屋； 

3.当开敞面积达 50%时，背风墙面的系数改为−1.1。 

α μs 

≤15° 

30° 

≥60° 

−0.9 

-0.3 

+0.5 

25 
单坡及双坡顶

盖 

（a） 

 

α μs1 μs2 μs3 μs4 

≤10° 

30° 

−1.3 

−1.4 

−0.5 

−0.6 

+1.3 

+1.4 

+0.5 

+0.6 

（b） 

 

（c） 

 

α μs1 μs2 

≤10° 

30° 

+1.0 

−1.6 

+0.7 

−0.4 

注：1.中间值按线性插入法计算； 

2.（a）应考虑第 29 项注 2； 

3.（b）项体型系数按第 29 项采用； 

4.（b）、（c）应考虑第 29 项注 2 和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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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1 

项次 类别 体型及体型系数 μs 

26 

封闭式 

房屋和构筑

物 

（a）  正多边形（包括矩形）平面  

 

（b）  Y 型平面 

 

（c）  L 型平面 

  

（d）  Π型平面 

      

（e）  十字型平面 

         

（f）  X 型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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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1 

项次 类别 体型及体型系数 μs 

26 

封闭式 

房屋和构

筑物 

（g）  井字型平面 

 

（h）  截角三边形平面 

 

27 

高度超过

45m 的矩形

截面 

高层建筑 

 

 
 

D/B ≤1 1.2 2 ≥4 

μs1 -0.6 -0.5 -0.4 -0.3 

μs2 -0.7 

28 
各种截面 

的杆件 

 

 

 

 

μs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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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1 

项次 类别 体型及体型系数 μs 

29 桁架 

（a） 

 

单榀桁架的体型系数： sst =  

式中： s 为桁架构件的体型系数，对型钢杆件按第 34 项采用，对圆管杆件按第 39（b）项采用； 

AAn /=  为桁架的挡风系数； 

nA 为桁架杆件和节点挡风的净投影面积； 

A = hl 为桁架的轮廓面积。 

（b） 

 

n 榀平行桁架的整体体型系数：
1

1

n

stw st


 



−
=

−

 

式中： st 为单榀桁架的体型系数； 

 系数按下表采用。 

b/h 

φ 
≤1 2 4 6 

≤0.1 

0.2 

0.3 

0.4 

0.5 

0.6 

1.00 

0.85 

0.66 

0.50 

0.33 

0.15 

1.00 

0.90 

0.75 

0.60 

0.45 

0.30 

1.00 

0.93 

0.80 

0.67 

0.53 

0.40 

1.00 

0.97 

0.85 

0.73 

0.62 

0.50 

 

30 
独立墙壁 

及围墙 

 

  



21 

续表 4.3.1 

项次 类别 体型及体型系数 μs 

31 塔架 

 

（a）角钢塔架整体计算时的体型系数 μs 按下表采用。 

挡风系数 

  

方形 

三角形 

风向 

③④⑤ 
风向① 

风向② 

单角钢 组合角钢 

≤0.1 

0.2 

0.3 

0.4 

0.5 

2.6 

2.4 

2.2 

2.0 

1.9 

2.9 

2.7 

2.4 

2.2 

1.9 

3.1 

2.9 

2.7 

2.4 

2.0 

2.4 

2.2 

2.0 

1.8 

1.6 

（b）管子及圆钢塔架整体计算时的体型系数 μs： 

当 μzw0d2 不大于 0.002 时，μs 按角钢塔架的 μs 值乘以 0.8 采用； 

当 μzw0d2 不小于 0.015 时，μs 按角钢塔架的 μs 值乘以 0.6 采用。 

注：中间值按线性插入法计算。 

32 旋转壳顶 

（a） 
1

/
4

f l 

 

 

 
2 20.5sin sin coss   = −

 

式中： 为平面角， 为仰角。 

（b） 
1

/
4

f l 

 

 

2cos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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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1 

项次 类别 体型及体型系数 μs 

32 旋转壳顶 

（c）  封闭式圆形基础穹顶 

 

 

 

f/l 0 0.05 0.1 0.2 0.5 

A 

h/l＝0 -0.6 0.3 0.4 0.5 0.7 

h/l＝0.25 -1.4 -1.0 -0.6 0.0 0.6 

h/l＝1 -1.2 -1.6 -1.2 -0.4 0.6 

B 

h/l＝0 0.0 0.0 0.0 0.0 0.0 

h/l＝0.25 -0.8 -0.4 -0.4 -0.4 -0.3 

h/l＝1 -1.2 -0.8 -0.6 -0.6 -0.4 

C 

h/l＝0 0.0 -0.2 -0.4 -0.6 -1.1 

h/l＝0.25 -0.1 -0.4 -0.6 -0.8 -1.2 

h/l＝1 -0.4 -0.4 -0.6 -1.0 -1.3 

D 

h/l＝0 0.0 -0.1 -0.2 -0.2 -0.2 

h/l＝0.25 -0.1 -0.3 -0.4 -0.4 -0.4 

h/l＝1 -0.3 -0.3 -0.4 -0.4 -0.4 

33 

圆截面构筑物 

（包括烟囱、

塔桅等） 

 

 

 

 

 

 

 

注：1.整体计算用表中的中间值按线性插值法计算；  

2.Δ 为表面凸出高度。 

μzw0d2 表面情况 H/d≥25 H/d=7 H/d=1 

≥0.015 0   

0.02d =  

0.08d =  

0.6 

0.9 

1.2 

0.5 

0.8 

1.0 

0.5 

0.7 

0.8 

≤0.002  1.2 0.8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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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1 

项次 类别 体型及体型系数 μs 

34 架空管道 

本图适用于 μzw0d2≥0.015 的情况 

（a）  上下双管 

 

s/d ≤0.25 0.5 0.75 1.0 1.5 2.0 ≥3.0 

μs +1.2 +0.9 +0..75 +0.7 +0.65 +0.63 +0.6 

（b）  前后双管 

 

s/d ≤0.25 0.5 1.5 3.0 4.0 6.0 8.0 ≥10.0 

μs +0.68 +0.86 +0.94 +0.99 +1.08 +1.11 +1.14 +1.20 

表列 μs 值为前后两管之和，其中前管为 0.6 

（c）密排多管 

 

μs=+1.4 

注：μs 值为各管之总和 

35 拉索 

 

风荷载水平分量
xw 的体型系数

sx 及垂直分量
yw 的体型系数

sy 按下表采用: 

α μsx μsy α μsx μsy 

0° 

10° 

20° 

30° 

40° 

0.00 

0.05 

0.10 

0.20 

0.35 

0.00 

0.05 

0.10 

0.25 

0.40 

50° 

60° 

70° 

80° 

90° 

0.60 

0.85 

1.10 

1.20 

1.25 

0.40 

0.40 

0.30 

0.2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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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1 

项次 类别 体型及体型系数 μs 

36 悬挑屋盖 

（a） 后部通风 （0°≤ α ≤10°） 

 

注：适用于后部通风率≥10％且＜50％的情况 

（b）后部封闭（0°≤α≤10°） 

 

4.3.2  当多个建筑物，特别是群集的高层建筑，相互间距较近时，宜考虑风力相互干扰的群体

效应，可将单独建筑物的体型系数乘以相互干扰系数。相互干扰系数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1  对矩形平面高层建筑，当单个施扰建筑与受扰建筑高度相近时，根据施扰建筑的位置，

对顺风向风荷载可在 1.00～1.10 范围内选取，对横风向风荷载可在 1.00～1.20 范围内选取； 

2  其它情况可比照类似条件的风洞试验资料确定，必要时宜通过风洞试验确定。 

4.3.3  计算围护构件及其连接的风荷载时，可按下列规定采用体型系数：  

1  圆形截面构筑物和封闭式矩形平面房屋的墙面及屋面可按表 4.3.3-1 的规定采用； 

2  檐口、雨篷、遮阳板、边棱处的装饰条等突出构件，负压可取-2.0，正压可取 1.5；两边

同时伸出主体墙部分的宽度小于 2 倍的伸出长度时，负压宜取-2.5，正压取值不宜小于 2.0； 

3  其他房屋和构筑物可按本标准第 4.3.1 条规定体型系数的 1.25 倍取值； 

4  双层幕墙的局部体型系数可按下列规定采用： 

1）外层幕墙为封闭式的，内层幕墙局部体型系数可按内压采用，外层幕墙按表 4.3.3-1 

采用； 

2）外层幕墙不为封闭式、外层幕墙开孔率不大于 20％的双层幕墙，外层幕墙局部风 

压体型系数按表 4.3.3-1 采用，内层幕墙局部体型系数可适当折减； 

3）外层幕墙不为封闭式、外层幕墙开孔率大于 20％且不大于 30％的双层幕墙，外层 

幕墙局部风压体型系数按表 4.3.3-1 采用，内层幕墙局部体型系数可按与外层幕墙  

相同采用； 

4）外层幕墙不为封闭式、外层幕墙开孔率大于 30%的双层幕墙，内层幕墙局部风压 

体型系数按表 4.3.3-1 采用，外层幕墙局部体型系数可适当折减。 

5  对于高层建筑表面尺寸 a 小于 1m 的横向或竖向不镂空百叶条，其局部体型系数应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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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区域墙体体型系数与局部体型系数的修正系数的乘积，局部体型系数的修正系数按表

4.3.3-2 取值，表中 A、B、C、D、E 工况参见图 4.3.3； 

6  对于采用较为复杂外部型材、百叶等横向或竖向遮阳系统的建筑幕墙，宜通过节段模型

试验确定。 

表 4.3.3-1  局部体型系数 

项次 类别 体型及外风压局部体型系数μs1 备注 

1 
圆 截 面 建 筑

物、构筑物 

 

 H/d≥25 H/d=7 H/d=1 

正压 +1.0 +1.0 +1.0 

负压 -2.6 -2.2 -1.7 
 

计算用表中的值适用于 μzw0d2 大

于 0.015 的表面光滑情况，其中

w0 以 kN/m2 计，d 以 m 计 

2 

封闭式 

矩形平面建筑

的墙面 

 

 

正压 +1.0 

负压 
Sa -2.0 

Sb -1.0 
 

（1）本条适用于 H＜45m 的低

矮建筑； 

（2）B1 为 B 和 4H 的较小值， 

D1 为 D 和 4H 的较小值，且 B1/5、 

D1/5 不宜小于 3m。 

  

d

H

B

D

Sb
Sa Sa Sb Sa

S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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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3-1 

项次 类别 体型及外风压局部体型系数μs1 备注 

3 

封闭式 

高层建筑的 

墙面 

 

正压 +1.0 

负压 

Sa -1.4 

Sb -1.0 

Sc 

r1≤0.2 -1.4 

r1>0.2 -1.0 

Sd 

r2≤0.2 -1.4 

r2>0.2 -1.0 
 

  

  

（1）本条适用于 45m≤H<200m 的

高层建筑； 

（2）B1 为 B 和 H 的较小值，D1

为 D 和 H 的较小值，r1 为 b1/B 和

d1/D 的较小值，r2 为 b1/B 和 d1/D

的较大值。 

（3）计算负风压时，当 z≤h 时，

取 wk（z）=wk（h），h 为 1/3H、

H0、z0 三者的大值，H0 为裙楼总

高度，z0 为截断高度，对应 A、

B、C、D 类地面粗糙度分别取 5m、

10m、15m、30m。 

 

  

H

Sb
Sa Sa Sb Sa

Sa

B

D

b
1

d 1

Sa Sc
Sc Sa SaSb

Sb

B

D

SaH

H Sa

Sa
Sa

Sa SaSbSa
Sd

d 1 b
1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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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3-1 

项次 类别 体型及外风压局部体型系数μs1 备注 

4 

封闭式 

矩形平面房屋

的双坡屋面 

 

α ≤5 15 30 ≥45 

Ra 

H/D≤0.5 
-1.8 

+0 

-1.5 

+0.2 -1.5 

+0.7 

-0 

+0.7 

H/D≥1.0 
-2.0 

+0 

-2.0 

+0.2 

Rb 
-1.8 

+0 

-1.5 

+0.2 

-1.5 

+0.7 

-0 

+0.7 

Rc 
-1.2 

+0 

-0.6 

+0.2 

-0.3 

+0.4 

-0 

+0.6 

Rd 
-0.6 

+0.2 

-1.5 

+0 

-0.5 

+0 

-0.3 

+0 

Re 
-0.6 

+0 

-0.4 

+0 

-0.4 

+0 

-0.2 

+0 
 

1 E取2H和迎风面宽度B中较小

者； 

2 中间值可按线性插值法计算

（应对相同符号项插值）； 

3 同时给出两个值的区域应分别

考虑正负风压的作用； 

4 风沿纵轴吹来时，靠近山墙的

屋面可参照表中α≤5时的Ra和Rb

取值 

5 

封闭式 

矩形平面房屋

的单坡屋面 

 

α  5 15 30  45 

Ra -2.0 -2.5 -2.3 -1.2 

Rb -2.0 -2.0 -1.5 -0.5 

Rc -1.2 -1.2 -0.8 -0.5 
 

1 E取2H和迎风面宽度B中较小

者； 

2 中间值可按线性插值法计算； 

3 迎风坡面参考第4项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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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2  局部体型系数的修正系数  

工况 
修正系数 

边缘区域 大面区域 

A 0.8 0.6 

B 1.2 1.1 

C 1.3 1.4 

D 1.5 0.7 

E 1.3 0.7 

 

 

 

工况 A：d=0.5m 

工况 B：d=1m 

 

 

工况 C 

 

工况 D：d=0m 

工况 E：d=0.2m 

图 4.3.3  工况示意图 

4.3.4  计算非直接承受风荷载的围护构件风荷载时，体型系数应按第 4.3.3 条确定，并可根据

从属面积按下列规定进行折减： 

1  当从属面积不大于 1m2 时，折减系数取 1.0； 

2  当从属面积大于或等于 25m2 时，对墙面折减系数取 0.8，对局部体型系数绝对值大于

1.0 的屋面区域折减系数取 0.6，其它屋面折减系数取 1.0； 

3  当从属面积大于 1m2 小于 25m2 时，墙面和绝对值大于 1.0 的屋面局部体型系数可采用对

数插值，即按下式计算局部体型系数： 

( ) ( ) ( ) ( )sl sl sl sl 101 [ 25 1 ]log /1.4   = + −A A              （4.3.4） 

4.3.5  计算围护构件风荷载时，建筑物内部压力的体型系数可按下列规定采用：  

1  封闭式建筑物，按其外表面风压的正负情况取-0.2 或+0.3； 

2  仅一面墙有主导洞口的建筑物： 

1）当开洞率大于 0.02 且小于或等于 0.10 时，取 0.4μs； 

2）当开洞率大于 0.10 且小于或等于 0.30 时，取 0.6μs； 

3）当开洞率大于 0.30 时，取 0.8μs。 

3  其他情况，应按开放式建筑物的 μs 取值。 

注：1  主导洞口的开洞率是指单个主导洞口面积与该墙面全部面积之比；  

2  μs 应取主导洞口对应位置的值。 

4.3.6  围护结构及相关构件设计，应根据施工阶段的体型系数和内压系数进行补充验算。  

4.3.7  对重要建筑宜采用风洞试验方法对可能出现的开启洞口进行模拟，确定内压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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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风荷载放大系数 

4.4.1  计算围护结构（包括门窗）风荷载时的风荷载放大系数应按表 4.4.1 确定。 

表 4.4.1  围护结构风荷载放大系数  

离地面高度（m） 
地面粗糙度类别 

A B C D 

5 1.78 1.84 2.26 2.68 

10 1.72  1.84 2.26 2.68 

15 1.69  1.79 2.26 2.68 

20 1.66  1.76 2.18 2.68 

30 1.63  1.71 2.08 2.68 

40 1.61  1.68 2.02 2.54 

50 1.59  1.66 1.97 2.44 

60 1.58  1.64 1.93 2.37 

70 1.57  1.63 1.90 2.31 

80 1.56  1.61 1.87 2.25 

90 1.55  1.60 1.85 2.21 

100 1.55  1.59 1.83 2.17 

150 1.52  1.56 1.76 2.04 

200 1.50  1.54 1.71 1.95 

250 1.49  1.52 1.68 1.89 

300 1.48  1.50 1.65 1.84 

350 1.48 1.49 1.63 1.81 

400 1.48 1.49 1.61 1.77 

450 1.48 1.49 1.60 1.75 

500 1.48 1.49 1.60 1.72 

≥550 1.48 1.49 1.60 1.70 

4.4.2  对于第 1 阶自振周期不大于 0.8s 的屋盖结构，其主要受力结构的风荷载可按公式

（4.1.1）计算，风荷载放大系数可按表 4.4.1 的 0.85 倍取值。对于风敏感的屋盖结构或第 1 阶

自振周期大于 0.8s 的屋盖结构，其风振响应和等效风荷载宜依据风洞试验结果按随机振动理论

计算确定。对于跨度大于 36m 的柔性屋盖结构的风振响应和风荷载，应依据风洞试验结果按随

机振动理论计算确定。 

4.4.3  高层建筑和高耸结构的风效应包括顺风向风振、横风向风振和扭转风振，与其对应的主

体结构风荷载可按第 4.4.4 条~第 4.4.13 条确定。 

4.4.4  对于一般竖向悬臂型结构，结构的顺风向风荷载可按公式（4.1.1）计算，其中 z 高度

处的风荷载放大系数 z 可按下式计算： 

2

z 10 z1 2 1gI B R = + +
                      （4.4.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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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峰值因子，可取 2.5； 

I10 ——为 10m 高度名义湍流强度，对应 A、B、C 和 D 类地面粗糙度，可分别取

0.12、0.14、0.23 和 0.39； 

R ——脉动风荷载的共振分量因子； 

Bz ——脉动风荷载的背景分量因子。 

4.4.5  脉动风荷载的共振分量因子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2
1
2 4/3
1

(1 )6

x

x
R



 +
=                         （4.4.5-1） 

1 1
1

0

30
, 5

w

f

k w
x x= 

                        （4.4.5-2） 

式中： 

f1 ——结构第 1 阶自振频率（Hz）； 

Kw  ——地面粗糙度修正系数，对 A、B、C 和 D 类地面粗糙度分别取 1.28、1.0、

0.54 和 0.26； 

ξ1 ——结构阻尼比，钢结构可取 0.01~0.02，有填充墙的钢结构房屋可取

0.02~0.03，钢筋混凝土及砌体结构可取 0.04~0.05，其它结构可根据工程经验

确定。 

4.4.6  脉动风荷载的背景分量因子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1  当结构的体型和质量沿高度均匀分布时，可按下式计算： 

1

x z

1

z

( )a

z

z
B kH  




=                        （4.4.6） 

式中： 

𝜙1(z) ——结构第 1 阶振型系数； 

H ——建筑总高度（m），对 A、B、C、D 类地面粗糙度，H 的取值分别不应大于

300m、350m、450m 和 550m； 

𝜌x ——脉动风荷载水平方向相关系数； 

𝜌z ——脉动风荷载竖直方向相关系数； 

k、a1 ——系数，按表 4.4.6-1 取值。 

表 4.4.6-1  系数 k 和 1a  

粗糙度类别 A B C D 

高层建筑 
k 0.944 0.670 0.295 0.112 

a1 0.155 0.187 0.261 0.346 

高耸结构 
k 1.276 0.910 0.404 0.155 

a1 0.186 0.218 0.292 0.376 

2  对迎风面和侧风面的宽度沿高度按直线或接近直线变化，而质量沿高度按连续规律变化

的高耸结构，式（4.4.6）计算的背景分量因子𝐵𝑧应乘以修正系数𝜃𝐵和𝜃𝑣。𝜃𝐵为构筑物在 z 高度

处的迎风面宽度𝐵（z）与底部宽度𝐵（0）的比值；𝜃𝑣可按表 4.4.6-2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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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2  修正系数𝜽𝒗 

( )B H
/

(0)B  1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v
 

1.00 1.10 1.20 1.32 1.50 1.75 2.08 2.53 3.30 5.60 

4.4.7  脉动风荷载的空间相关性系数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1  竖直方向的相关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 60

z

-10 +60 -60e HH
H

 =
                    （4.4.7-1） 

式中： 

H ——建筑总高度（m），对 A 类、B 类、C 类和 D 类地面粗糙度，H 的取值分别

不应大于 300m、350m、450m 和 550m。 

2  水平方向相关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 /50

x

10 + 50e -50BB

B
 =                      （4.4.7-2） 

式中： 

B ——建筑迎风面宽度（m），B≤2H。 

3  对迎风面宽度较小的高耸结构，水平方向相关系数可取 x 1 = 。 

4.4.8  振型系数应根据结构动力计算确定。对外形、质量、刚度沿高度按连续规律变化的竖向

悬臂型高耸结构及沿高度比较均匀的高层建筑，振型系数 1( )z 也可根据相对高度 z/H 按本标准

附录 B 确定。 

4.4.9  对于横风向风振作用效应明显的高层建筑以及细长圆形截面构筑物，宜考虑横风向风振

的影响。 

4.4.10  横风向风振的等效风荷载可按下列规定采用：  

1  对于平面或立面体型较复杂的高层建筑和高耸结构，横风向风振的等效静风荷载
Lkw 宜

通过风洞试验确定，也可比照有关资料确定： 

2  对于圆形截面高层建筑及构筑物，其由跨临界强风共振（旋涡脱落）引起的横风向风振

等效风荷载可按本标准附录 C.1 确定； 

3  对于矩形截面及凹角或削角矩形截面的高层建筑，其横风向风振等效风荷载可按本标准

附录 C.2 确定。 

4.4.11  对圆形截面的结构，应按下列规定对不同雷诺数 Re 的情况进行横风向风振（旋涡脱

落）的校核： 

1  当雷诺数 Re 小于 3×105 且结构顶部风速大于临界风速时，可发生亚临界的微风共振。

此时，可在构造上采取防振措施，或控制结构的临界风速不小于 15m/s； 

2  当雷诺数 Re 大于等于 3.5×106 且结构顶部风速的 1.2 倍大于临界风速时，可发生跨临界

的强风共振，此时应考虑横风向风振的等效风荷载； 

3  当雷诺数 Re 大于等于 3×105 且小于 3.5×106 时，则发生超临界范围的风振，可不作处

理； 

4  雷诺数 Re 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Re 69000= vD                          （4.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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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 ——计算所用风速（m/s），可取临界风速值𝑣𝑐𝑟; 

D ——结构截面的直径（m），当结构的截面沿高度缩小时（倾斜度不大于

0.02），可近似取 2/3 结构高度处的直径。 

5  临界风速𝑣𝑐𝑟和结构顶部风速𝑣𝐻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cr =
i

D
v

T St
                            （4.4.11-2） 

H 0
H

2000


=

w
v                          （4.4.11-3） 

式中： 

Ti ——结构第 i 振型的自振周期（s），验算亚临界微风共振时取基本自振周期𝑇𝑖； 

St ——斯脱罗哈数，对圆截面结构取 0.2； 

η ——地形修正系数； 

μH ——结构顶部高度 H 处的风压高度变化系数，按表 4.2.1 取值； 

wo ——基本风压（kN/m2）； 

ρ ——空气密度（kg/m3）。 

4.4.12  对于扭转风振作用效应明显的高层建筑及高耸结构，宜考虑扭转风振的影响。 

4.4.13  对于体型较复杂以及质量或刚度有显著偏心的高层建筑，扭转风振等效风荷载𝑤𝑇𝑘宜通

过风洞试验确定，也可比照有关资料确定。 

4.4.14  对于质量和刚度较对称的矩形截面高层建筑，其扭转风振等效风荷载𝑤𝑇𝑘可按本标准附

录 C.3 确定。 

4.4.15  顺风向风荷载、横风向风振及扭转风振等效风荷载宜按表 4.4.15 考虑风荷载组合工

况。风荷载组合系数也可通过风洞试验确定。 

表 4.4.15  风荷载组合工况 

项次 顺风向风荷载 横风向风振等效风荷载 扭转风振等效风荷载 

1 𝐹𝐷𝑘 0.2𝐹𝐿𝑘 0.2𝑇𝑇𝑘 

2 0.6𝐹𝐷𝑘 𝐹𝐿𝑘 0.6𝑇𝑇𝑘 

3 — — 𝑇𝑇𝑘 

表 4.4.15 中的单位高度风力𝐹𝐷𝑘、𝐹𝐿𝑘及扭矩𝑇𝑇𝑘标准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𝐹𝐷𝑘 = (𝑤𝑘1 −𝑤𝑘2)𝐵                     （4.4.15-1） 

𝐹𝐿𝑘 = 𝑤𝐿𝑘𝐵                        （4.4.15-2） 

𝑇𝑇𝑘 = 𝑤𝑇𝑘𝐵
2                        （4.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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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Dk ——顺风向单位高度风力标准值（kN/m）； 

FLk ——横风向单位高度风力标准值（kN/m）； 

TTk ——单位高度风致扭矩标准值（kN·m/m）； 

wk1、wk2 ——迎风面、背风面风荷载标准值（kN/m2）； 

wLk ——横风向风振等效风荷载标准值（kN/m2）； 

wTk ——扭转风振等效风荷载标准值（kN/m2）； 

B ——迎风面宽度（m）。 

4.5  风 效 应 

4.5.1  体型和质量沿高度均匀分布的高层建筑，顺风向风振加速度可按下式计算：  

10 a
D,z

2   
= R s z zgI w B B

a
m

                    （4.5.1） 

式中： 

m ——结构单位高度质量（t/m）； 

wR ——重现期为 R 年的风压（kN/m2），可根据本标准 4.1.3~4.1.4 的规定取

用； 

ηa ——顺风向加速度的脉动系数。 

4.5.2  顺风向风振加速度的脉动系数 ηa 可根据阻尼比𝜉1和系数𝑥1，按表 4.5.2 确定。系数𝑥1可

按本标准公式（4.4.5-2）计算。 

表 4.5.2  顺风向风振加速度的脉动系数 ηa 

𝑥1 𝜉1=0.01 𝜉1=0.02 𝜉1=0.03 𝜉1=0.04 𝜉1=0.05 

5 4.14 2.94 2.41 2.10 1.88 

6 3.93 2.79 2.28 1.99 1.78 

7 3.75 2.66 2.18 1.90 1.70 

8 3.59 2.55 2.09 1.82 1.63 

9 3.46 2.46 2.02 1.75 1.57 

10 3.35 2.38 1.95 1.69 1.52 

20 2.67 1.90 1.55 1.35 1.21 

30 2.34 1.66 1.36 1.18 1.06 

40 2.12 1.51 1.23 1.07 0.96 

50 1.97 1.40 1.15 1.00 0.89 

60 1.86 1.32 1.08 0.94 0.84 

70 1.76 1.25 1.03 0.89 0.80 

80 1.69 1.20 0.98 0.85 0.76 

90 1.62 1.15 0.94 0.82 0.74 

100 1.56 1.11 0.91 0.79 0.71 

120 1.47 1.05 0.86 0.74 0.67 

140 1.40 0.99 0.81 0.71 0.63 

160 1.34 0.95 0.78 0.68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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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5.2 

𝑥1 𝜉1=0.01 𝜉1=0.02 𝜉1=0.03 𝜉1=0.04 𝜉1=0.05 

180 1.29 0.91 0.75 0.65 0.58 

200 1.24 0.88 0.72 0.63 0.56 

220 1.20 0.85 0.70 0.61 0.55 

240 1.17 0.83 0.68 0.59 0.53 

260 1.14 0.81 0.66 0.58 0.52 

280 1.11 0.79 0.65 0.56 0.50 

300 1.09 0.77 0.63 0.55 0.49 

4.5.3  体型和质量沿高度均匀分布的矩形截面高层建筑，横风向风振加速度可按下式计算：  

LF smH
L, L1

1 a1

S2.8
( )

4( )




 
=

+

R
z

Cgw B
a z

m
                    （4.5.3） 

式中： 

ϕL1 ——横风向第 1 阶振型系数； 

μH ——结构顶部高度 H 处的风压高度变化系数，按表 4.2.1 取值； 

SFL ——无量纲横风向第 1 阶广义风力功率谱，可按本标准附录 C.2.4 确定； 

Csm ——横风向风力功率谱的角沿修正系数，可按本标准附录 C.2.5 确定； 

ξ1 ——结构横风向第 1 阶振型阻尼比； 

ξa1 ——结构横风向第 1 阶振型气动阻尼比，可按本标准附录公式（C.2.4-3）计

算。 

4.5.4  体型和质量沿高度均匀分布的圆形截面高层建筑及高耸结构，横风向风振加速度可按下

式计算： 

1

H H
2 2 2

Lc, 1 cr 1 L1 L1
H 0

/12800 ( )dz / ( )dz   =   za v z m z         （4.5.4-1） 

式中： 

λ1 ——横风向第 1 阶计算系数，按本标准附录 C 中表 C.1.1 取值； 

H1 ——临界风速起始点高度（m），可按式（4.5.4-2）计算。 

1/

cr
1

H1.2

v
H H

v


 

=  
 

                    （4.5.4-2） 

式中： 

α ——地面粗糙度指数，对 A、B、C 和 D 四类地面粗糙度分别取 0.12、0.15、

0.22 和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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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工程风环境 

5.1  一 般 规 定 

5.1.1  建筑规划布局与建筑空间设计应满足建筑行人高度风环境的舒适度要求及建筑功能对应

的风环境要求，并有利于过渡季节建筑自然通风。 

5.1.2  进行建筑行人高度风环境舒适度评价时，应覆盖项目周围地面行人活动的道路与路口、

建筑主出入口、室外活动和休憩场所、屋顶露天活动场地等风环境敏感区域。 

5.1.3  行人高度风环境评估宜依据风洞试验或 CFD 数值风洞模拟获得的风场数据，并结合当地

的气象统计资料，给出行人风环境品质的定量评估。 

5.2  行人高度风环境舒适度 

5.2.1  行人高度风环境设计所用气象参数可采用气象台站逐时风速或气象台站日最大风速（附

录 A）；当采用气象台站逐时风速时，所依据的风速资料不应少于 2 年；当采用气象台站日最大

风速时，所依据的风速资料不应少于 10 年。 

5.2.2  建筑物的风环境舒适度应满足表 5.2.2 的要求。基于气象台站日最大风速进行评估时，

应采用年超越次数；基于逐时风速进行评估时，应采用小时超越概率。 

表 5.2.2  风环境的舒适度分类 

舒适度类别 

不同年超越次数或小时超越概率的最大风速（m/s） 

适用环境 52 次/年  

1.5%（ ） 

12 次/年 

0.30%（ ） 

1 次/年 

0.02%（ ） 

Ⅰ 3.6 5.4 15.2 全部适用 

Ⅱ 5.4 7.6 15.2 
公园、购物街、广场、人行道、停车

场 

Ⅲ 7.6 9.9 15.2 广场、人行道、停车场 

Ⅳ 9.9 12.5 15.2 人行道、停车场 

Ⅴ 不满足以上要求 不适于人员活动 

注：括号内的百分数为基于逐时风速进行评估的小时超越概率。 

5.2.3  当缺乏气象统计资料时，可采用平均风速比评价风环境舒适度。所有风向下的平均风速

比均不宜小于 0.1；主导风向下的平均风速比不宜大于 1.2。平均风速比 R 应按下式计算： 

10/= rR v v                              （5.2.3） 

式中： 

Vr ——测点的平均风速（m/s）； 

V10 ——当地标准地貌 10m 高度处的平均风速（m/s）。 

5.3  建筑设计风环境 

5.3.1  新建建筑设计时宜考虑其对既有建筑风环境的不利影响。 

5.3.2  既有建筑改造时宜按 5.3.3 条标准改进行人风环境设计。 

5.3.3  新建医院、中小学校、幼儿园的出入口行人高度年平均风速不应大于 3.6m/s，其他建筑

出入口行人高度年平均风速不应大于 5.4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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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建筑自然通风 

5.4.1  高层建筑面宽较大时，宜考虑立面开洞可自然通风。  

5.4.2  室内通风环境，宜采用可通风的门窗，换气时间不大于 2h。 

5.4.3  采用压差式通风门窗幕墙时，上下通风口之间的高差不应小于 12m。 

5.4.4  30m2 以上单间应设有自然通风门窗，或设置自然通风设备。 

5.5  高层建筑烟囱效应 

5.5.1  进行烟囱效应模拟分析，应至少考虑冬季及夏季两种不利工况，其中冬季极端气温取值

不高于 8℃，夏季极端气温取值不低于 35℃。 

5.5.2  为保证电梯正常运行，电梯层门承压阈值不应超过 50Pa。对于噪声要求较高的项目，电

梯层门承压阈值不宜超过 25Pa。 

5.5.3  为保证正常使用通畅及安全疏散通道使用安全，普通单扇平开门承力阈值不宜超过

10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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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工程抗风设计 

6.1  一 般 规 定 

6.1.1  建筑工程抗风设计时，应考虑合适的结构体系，适当进行建筑气动外形优化，以提高结

构抗风的安全性、经济性和使用过程中的舒适性。 

6.1.2  建筑高度超过 150m 或高宽比大于 5 时，宜考虑横风向风振的影响。 

6.1.3  抗风设计时，当大跨屋盖长度大于 300m，高层结构有大悬挑或具有 U 型、蝶形等分肢

平面时，宜进行多风向、平面多点风激励下的结构验算；对于围护结构，必要时宜考虑脉动风的

疲劳验算。 

6.1.4  结构变形验算和承载力设计的基本风压应按本标准 4.1 节的规定采用，风振舒适度验算

应采用 10 年重现期风压。 

6.1.5  抗风设计时，验算的不利风向角不应少于 4 个。 

6.1.6  建筑结构屋面的小塔、天线及运动场看台、悬挑过大的结构，设计时其自振频率除避开

主体结构自振频率外，应尽量远离人体感知敏感频率范围，必要时可考虑刚度退化的影响。 

6.2  高层结构抗风设计 

6.2.1  高层结构设计时，宜选用有利于抗风的结构体系，如四周为密柱的强外框（筒）体系、

角部带支撑的强外框（筒）体系、巨柱带斜撑的强外框（筒）体系等结构体系。 

6.2.2  高层结构抗风设计时，宜进行气动外形优化，如平面削角、平面凹角、立面锥形、立面

逐渐退台、立面螺旋式退缩、立面开洞等。 

6.2.3  在 50 年重现期风荷载作用下，按弹性方法计算的楼层层间最大水平位移与层高之比

/u h不应大于表 6.2.3 的限值。 

表 6.2.3  楼层层间最大水平位移与层高之比的限值  

结构类型 /u h 限值 

混凝土结构 1/500 

混合结构 1/450 

钢结构 1/300 

6.2.4  高层建筑在 10 年重现期设计风荷载作用下，建筑物顶部使用楼层任意方向的水平风振

加速度最大值不应大于表 6.2.4 的限值。当有需要时，高层建筑风振舒适度的评估也可参考附录

D，根据 1 年重现期设计风速，并结合结构自振频率对风振加速度进行评价，从而进一步提高风

振舒适度等级。 

表 6.2.4  结构风振加速度限值 

使用功能 
2

lim (m / s ) a
 

医院 0.13 

住宅、公寓、中小学校、幼儿园 0.15 

酒店、旅馆 0.20 

办公 0.25 

6.2.5  建筑平面较为规则的高层建筑，可采用质心平动的合成加速度进行结构风振舒适度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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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结构高度超过 150m 且建筑平面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宜考虑扭转风效应对风振加速度

的影响，并宜使用角点加速度进行结构风振舒适度评估： 

1  建筑长宽比大于 1.5 时； 

2  平面凹进或凸起的尺寸，大于相应投影方向总尺寸的 30%时； 

3  结构扭转周期比大于 0.85 时。 

6.2.7  风振加速度计算时，阻尼比取值不宜大于表 6.2.7 规定的限值。 

表 6.2.7  风振加速度计算时阻尼比限值  

结构类型 1年重现期设计风速作用 10年重现期设计风速作用 

钢筋混凝土结构 1.5% 2.0% 

混合结构 1.0% 1.5% 

钢结构 0.8% 1.0% 

6.2.8  带连廊的高层连体结构，应考虑连廊上下表面风吸力的不利影响；连廊两端支座设计

时，应考虑连廊横向风振的影响；等效静力风荷载计算时应采用整体结构的振动模态。 

6.3  大跨屋盖结构抗风设计 

6.3.1  屋盖选型时，宜采用对风荷载有利的形式，避免采用悬挑长度过大、局部风压过大的几

何体型。 

6.3.2  在进行屋盖主体抗风设计时，应考虑不少于 4 个不利风向角的风效应。对于重要建筑或

体型复杂或周边环境复杂的情况，宜增加不利风向角数量或按全风向角进行验算。 

6.3.3  大跨度悬挑屋盖结构应考虑可能存在的正、负风压作用。 

6.3.4  采用空间网格结构的大跨悬挑屋盖第 1 阶竖向自振周期不宜高于 1.2s。 

6.3.5  比较规则的单体大跨屋盖结构风致侧向变形不宜大于 1/350，同时竖向变形不宜过大，

应根据实际结构体系类型确保结构具有足够的竖向刚度。 

6.3.6  大跨度上人屋盖结构水平方向风振加速度不应大于 0.15m/s2，竖向风振加速度不应大于

0.1m/s2。 

6.3.7  大跨屋盖结构在 10 年重现期设计风荷载作用下，其风振加速度计算时，阻尼比可按表

6.2.7 采用。 

6.4  围护结构抗风设计 

6.4.1  围护结构抗风设计时，宜分别采用全风向角最大风压力和最大风吸力验算围护结构的承

载力及变形。 

6.4.2  围护结构应与主体结构有可靠连接，并能适应风荷载及其他作用引起的主体结构变形；

面板与檩条连接、檩条与主体结构连接均应进行各种荷载工况组合下的承载力验算，必要时可进

行连接部位的承载力试验。 

6.4.3  建筑物的端部、角部、悬挑较大部位的围护结构，应考虑局部风压增大的影响。  

6.4.4  对于建筑结构安全等级或防水等级较高的金属屋面系统应进行抗风揭性能检测，检测结

果应满足设计要求。 

6.4.5  幕墙的结构抗风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幕墙规程规范及《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

标准》GB 50068、《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GB 50429、《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和《冷弯

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001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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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施工阶段的临时围墙（挡）等临时设施，在承载力验算时，基本风压的取值应适当提

高，应符合现行深圳市地方标准《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SJG 46 的规定。 

6.5  抗风减振控制 

6.5.1  对于建筑结构的风致振动，可采用结构措施、气动措施或机械措施予以控制。 

6.5.2  机械措施可按本标准附录 E 采用阻尼器直接耗能减振法或调谐式减振器吸振耗能法。 

6.5.3  当采用机械措施时，控制装置应经过减振结构或子结构力学性能试验，验证减振装置的

性能。 

6.5.4  风振控制装置的设计工作年限不宜少于建筑使用年限，当控制装置的设计工作年限少于

建筑结构使用年限时，控制装置到达设计工作年限时应及时按相关标准进行检测，并重新确定后

续设计工作年限或予以更换。 

6.5.5  控制装置应具有良好的抗疲劳、抗老化性能，并在不影响装置正常工作的情况下考虑防

腐、防锈和防火等处理措施。 

6.5.6  体型较规则的高层建筑，结构风振控制设计应同时计算顺风向和横风向风振效应，当只

有一个方向的风振响应不满足规范要求时，可仅在该方向设计单向风振控制系统；当两个方向的

风振响应均不满足规范要求时，宜设计双向风振控制系统。对于存在明显扭转效应的高层建筑还

应对扭转向风振效应进行验算。 

6.5.7  设置风振控制系统的高层结构风振分析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主体结构处于弹性工作状态，且风振控制系统处于线性工作状态时，可采用弹性时程

分析法计算结构风振作用效应； 

2  当主体结构处于弹性工作状态，但风振控制系统处于非线性工作状态时，可将控制系统

进行等效线性化，并采用弹性时程分析法计算结构风振效应；也可直接采用弹塑性时程分析法计

算结构风振效应。 

6.5.8  如需考虑风振控制系统对高层建筑主体结构风荷载放大系数的影响时，本标准 4.5.2 条

与 4.5.3 条所采用的阻尼比，应取为设置风振控制系统的高层建筑结构总阻尼比，结构总阻尼比

应为主体结构阻尼比和风振控制系统提供给主体结构的附加阻尼比之和。其中风振控制系统提供

给主体结构的第 1 振型附加阻尼比，宜根据风振控制系统的类型进行估算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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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风洞试验与数值风洞模拟 

7.1  一 般 规 定 

7.1.1  风洞试验和数值风洞模拟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风洞试验方法标准》JGJ/T 338

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的规定。 

7.1.2  房屋高度大于 150m 或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通过风洞试验确定建筑物的风荷载： 

1  平面形状或立面形状复杂； 

2  立面开洞或连体建筑； 

3  周围地形和环境较复杂； 

4  建筑物密集，群体互相干扰作用明显的建筑。 

7.1.3  对于重要且体型复杂的屋盖结构，应采用风洞试验确定其风荷载。  

7.2  风 洞 试 验 

7.2.1  主要受力结构的风荷载及风振响应，应通过刚性模型测压试验或高频测力天平试验并结

合随机振动理论计算确定。 

7.2.2  围护结构及其他局部构件的风荷载，应通过刚性模型测压试验确定。  

7.2.3  对于有明显气动弹性效应的建筑工程，宜进行气动弹性模型试验。  

7.2.4  对于高度大于 350m 的超高层建筑、高度大于 200m 的连体建筑、长度大于 300m 的大跨

屋盖等特别重大或特殊的建筑工程，宜在不同风洞试验室进行独立对比试验。当对比试验结果差

别较大时，应经专家评审论证后，确定合理的风荷载取值。 

7.2.5  风洞试验获得的高层建筑或高耸结构顺风向的基底弯矩，小于规范计算值时，应在试验报

告中阐述其原因。对于高度大于 200m 的风敏感建筑或其他特殊的建筑工程，当试验结果低于规

范顺风向计算值的 90%时，应进行专家评审。 

7.2.6  主体结构设计时，除采用风洞试验获得的高层建筑或高耸结构风荷载外，尚应采用规范顺

风向风荷载的 80%进行包络设计。 

7.2.7  围护结构设计时，除采用风洞试验获得的风荷载外，尚应采用规范计算值的 90%进行包络

设计。 

7.2.8  采用规范计算值进行包络设计时，计算参数应按照本标准的有关规定取值。  

7.3  数值风洞模拟 

7.3.1  数值风洞模拟适用于计算建筑的风荷载体型系数，也可用于建筑气动外形优化和风环境

分析，还可有限制地用于计算动力风荷载。数值风洞模拟方法用于建筑工程前，应按照本节的要

求建立数值模型、计算表面风压和周围风速，得到的模拟结果应在合理范围。 

7.3.2  对于未进行风洞试验的项目，可采用数值风洞模拟方法计算建筑体型系数，其结果用于建

筑工程设计时，体型系数取值不应低于现行规范中相近体型的 80%。 

7.3.3  对于计划开展风洞试验的风敏感建筑，在设计前期，可通过数值风洞模拟方法进行建筑气

动外形优化比选，同时为风洞试验布点提供参考。当数值风洞模拟方法作为补充手段并用于建筑

工程设计时，数值风洞模拟结果与风洞试验结果的差别应不大于 20%，其结果在风洞试验结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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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结果允许差值区间之外时，应进行专项评审。 

7.3.4  对体型复杂的柔性结构进行风致振动分析时，也可采用数值风洞模拟方法模拟随机动力

风荷载时程。 

7.3.5  数值风洞模拟中的几何模型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几何模型应反映实际工程的主要几何特征，行人风环境试验时应反映离地高度2m附近建

筑及设施的主要几何特征。对难以准确模拟的建筑细部或周边环境，可采用适当的数学物理模型

近似模拟； 

2  建筑周边地形应通过几何建模实现，难以准确建模的地形、地貌等可采用多孔介质模型、

附加源项等方法近似模拟； 

3  数值风洞的计算域三维尺度应根据模拟区域确定，计算域入口至模型距离不宜小于模型

最大尺度的10倍，模型至计算域出口距离不宜小于模型最大尺度的15倍，模型阻塞比不宜大于5%；

对于大型建筑群，包含周边建筑的模拟区域半径不应小于目标建筑最大尺寸的2倍。 

7.3.6  数值风洞模拟中的网格模型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网格划分应按照“上疏下密”的整体原则进行，应加密建筑模型边缘易发生流动分离及物

理量梯度较大区域的网格，网格尺寸的增长率不宜大于1.2； 

2  固壁表面且划分多层平行表面的棱柱形边界层网格，直接解析壁面边界层流动时，应保证

主要受力建筑表面y+≈1；采用壁面函数求解边界层流动时，应满足不同壁模型对y+值的要求； 

3  应选择不少于2种网格划分方案进行独立性检验，疏密网格数量之比不宜小于1.5倍。加密

网格方案考察点的平均风速比或平均风压系数，应满足绝对偏差为±0.02或相对偏差为±5%； 

4  在几何模型边缘较尖锐的区域、物理量梯度较大的区域、加强层上下各两层、裙楼顶上两

层和大悬挑角部等位置，网格应适当加密； 

5  行人风环境试验中应适当加密影响行人高度区域的网格以保证足够的网格分辨率，行人

高度以内的网格层数不宜少于5。 

7.3.7  数值风洞模拟中的计算模型应符合以下规定：  

1  计算前应建立相应的空数值风洞模型，检查入口、出口以及固壁等边界条件的合理性，并

应保证流动特性不沿流向发生变化； 

2  流体控制方程中物理量的时间和空间离散宜采用2阶或更高精度的格式； 

3  数值迭代求解收敛时，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及湍流变量方程的归一化收敛残差应小于

1×10-3，能量方程的收敛残差不宜大于1×10-6，且收敛流场中关键位置点的物理量统计特征不随时

间显著变化； 

4  瞬态模拟中时间步长应依据网格尺寸及计算能力设定，且依据相似准则得到的原型采样

时长不应小于10分钟，风荷载试验中的原型采样频率也应满足风致随机振动的最低频率要求；  

5  采用网格离散的数值风洞模拟方法时，应采用经过验证的适用于钝体建筑结构绕流模拟

的湍流模型及模型参数； 

6  风环境试验时，宜采用大涡模拟等非稳态湍流模拟方法，当对风环境模拟精度要求不高时，

可采用基于雷诺平均湍流模型的稳态或非稳态模拟方法； 

7  风荷载试验时，应采用大涡模拟等可求解湍流瞬时涡量的模拟方法。 

7.3.8  数值风洞模拟的基本品质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大气边界层数值风洞应保证生成的边界层风场特性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

范》GB 50009中的规定； 

2  模拟随机动力风荷载时程时，应在入口处施加合理的脉动风速入口条件，使生成的大气边

界层湍流风场特性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中平均风速、湍流强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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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谱及空间相干函数等的规定； 

3  数值风洞模拟开展风荷载测试前，应按照本标准附录F的要求建立数值模型计算流场，测

点风压的数值风洞模拟结果应在合理范围； 

4  数值风洞模拟开展风环境测试前，应按照本标准附录G的要求建立数值模型计算流场，测

点风速的数值风洞模拟结果应在合理范围； 

5  当采用零梯度出口边界条件时应保证压力参考点与目标建筑所处压力场之间无明显梯度

变化。 

7.3.9  数值风洞模拟报告中应包括模拟软件、几何建模、网格尺度及数量、计算域尺寸、边界条

件、湍流模型及参数、离散格式、收敛标准等基本内容，且应包括风特性自保持性、网格独立性

以及与标准模型物理风洞试验的对比验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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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风速风向玫瑰图 

A.0.1  依据本标准 5.2 节评估行人高度风环境舒适度时，如缺少邻近站点的风速资料，可参考

表 A.0.1 中各行政区的风速风向频率与风速分布的各项参数值确定分析参数，各行政区的风速风

向玫瑰图参见图 A.0.1-1~A.0.1-10。 

表 A.0.1  各行政区风速风向频率与风速分布的各项参数值  

福田区 

风向 频率 θ 尺度参数 σ 形状参数 α 位置参数 μ 

N 0.1018  4.4520  2.6280  0.8606  

NNE 0.0690  4.5970  2.6575  0.7927  

NE 0.0662  3.4619  2.1844  0.8054  

ENE 0.0884  3.4338  2.0274  1.0295  

E 0.1934  4.0307  2.3250  1.0984  

ESE 0.1727  3.8992  2.7880  1.0554  

SE 0.0319  2.3037  2.0124  1.4412  

SSE 0.0273  2.1112  1.6992  1.4638  

S 0.0323  3.2963  3.0480  0.5774  

SSW 0.0385  2.7745  2.4207  1.3141  

SW 0.0320  2.7973  2.8637  1.4921  

WSW 0.0370  2.8523  1.6533  1.6965  

W 0.0394  2.9689  1.6368  1.7173  

WNW 0.0390  3.2626  1.3087  1.8125  

NW 0.0140  4.5122  1.9230  0.9837  

NNW 0.0164  3.8417  2.2746  1.1419  

罗湖区 

风向 频率 θ 尺度参数 σ 形状参数 α 位置参数 μ 

N 0.0274  3.0087  1.6417  1.9966  

NNE 0.0448  2.9652  2.0625  1.7791  

NE 0.0996  4.7590  2.3562  1.1606  

ENE 0.0548  5.2880  2.1652  1.0900  

E 0.0954  3.3586  2.0178  1.3976  

ESE 0.0695  3.7342  2.1740  1.0276  

SE 0.2189  4.4612  2.9235  0.7466  

SSE 0.0719  4.3366  2.4316  1.1343  

S 0.0415  3.4267  2.2631  1.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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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 

罗湖区 

SSW 0.0728  3.5042  2.4192  1.5302  

SW 0.0547  4.0499  2.8380  0.9860  

WSW 0.0188  3.9434  2.8581  0.8360  

W 0.0247  3.1810  2.1076  1.6629  

WNW 0.0169  3.7123  3.4532  0.4655  

NW 0.0464  2.4322  1.9191  1.6046  

NNW 0.0419  2.9398  2.1420  1.4785  

盐田区 

风向 频率 θ 尺度参数 σ 形状参数 α 位置参数 μ 

N 0.0547  5.0030  2.0847  2.0136  

NNE 0.0897  4.8390  1.9726  1.9864  

NE 0.1316 4.0116  2.2449  1.4848  

ENE 0.1459  3.1996  2.3562  1.8085  

E 0.1845  3.8981  2.1361  1.7099  

ESE 0.1279  3.3979  2.0180  1.6293  

SE 0.0338  3.1378  2.3251  1.6407  

SSE 0.0216  2.7000  2.4090  1.7044  

S 0.0295  2.4859  2.0695  2.2605  

SSW 0.0130  2.2361  2.4323  2.5158  

SW 0.0319  3.1879  2.3971  2.5237  

WSW 0.0416  3.8756  1.9967  1.9379  

W 0.0377  4.7891  2.8529  1.0149  

WNW 0.0263  3.9014  2.4263  1.5243  

NW 0.0206  3.6704  1.9030  2.1685  

NNW 0.0097  4.4107  1.9877  1.8192  

南山区 

风向 频率 θ 尺度参数 σ 形状参数 α 位置参数 μ 

N 0.0629  3.5911  2.3799  1.7339  

NNE 0.0599  2.8256  1.9738  2.0597  

NE 0.0650  2.4577  1.9560  1.8704  

ENE 0.0755  2.4882  2.0685  1.9095  

E 0.1321  2.7572  2.0005  2.0418  

ESE 0.1056  3.0260  2.0852  1.8656  

SE 0.0846  3.0161  1.9856  1.9860  

SSE 0.0464  2.6442  1.7890  2.0978  

S 0.0627  2.4866  2.1471  2.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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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 

南山区 

SSW 0.0640  2.8226  2.3835  1.9863  

SW 0.0468  3.1778  2.1699  1.8267  

WSW 0.0463  2.9267  1.8683  1.8438  

W 0.0375  2.6693  1.5471  2.0252  

WNW 0.0392  2.9970  1.9816  1.8004  

NW 0.0376  3.1870  2.0528  1.7820  

NNW 0.0338  3.1007  2.1452  1.7890  

宝安区 

风向 频率 θ 尺度参数 σ 形状参数 α 位置参数 μ 

N 0.0679  3.2065  2.2607  1.7681  

NNE 0.1619  3.4557  2.4865  1.6601  

NE 0.0910  2.3239  2.0784  1.8484  

ENE 0.0963  2.2301  1.8588  1.6445  

E 0.0317  1.9937  1.5744  1.9784  

ESE 0.0323  2.0845  1.7305  2.2541  

SE 0.0518  2.7823  1.8691  2.0433  

SSE 0.0495  2.9160  1.8722  1.8974  

S 0.1855  4.1963  2.6159  1.6230  

SSW 0.1068  3.3310  2.2013  1.7817  

SW 0.0325  2.7952  2.0181  1.4837  

WSW 0.0268  2.2661  1.5595  1.9512  

W 0.0175  1.9799  1.4945  2.1451  

WNW 0.0132  2.3849  1.5042  2.3625  

NW 0.0167  2.5049  1.5470  2.3266  

NNW 0.0187  2.5618  1.7589  1.8937  

龙岗区 

风向 频率 θ 尺度参数 σ 形状参数 α 位置参数 μ 

N 0.0181  2.7632  1.7901  1.9479  

NNE 0.0512  3.1007  2.1068  1.6657  

NE 0.1115  3.3017  2.5377  1.5271  

ENE 0.0862  2.9958  2.3989  1.6554  

E 0.1057  2.6970  2.0499  1.7874  

ESE 0.1213  3.3066  2.3988  1.6458  

SE 0.1854  3.3860  2.7303  1.5272  

SSE 0.0849  3.4578  3.0870  1.2802  

  



46 

续表 A.0.1 

龙岗区 

S 0.0187 2.9156  2.3138  1.6246  

SSW 0.0365  3.4390  2.5962  1.5584  

SW 0.0464  3.7697  3.1443  1.0971  

WSW 0.0387  3.3567  2.6688  1.5609  

W 0.0402  2.9395  2.1307  1.6362  

WNW 0.0223  2.8905  1.9449  1.8508  

NW 0.0166  2.9273  1.8592  1.8042  

NNW 0.0162  3.0178  2.2590  1.4595  

龙华区 

风向 频率 θ 尺度参数 σ 形状参数 α 位置参数 μ 

N 0.1905  3.1500  2.2131  1.5266  

NNE 0.1138  3.2154  2.4399  1.3149  

NE 0.0528  1.8742  1.9996  1.9619  

ENE 0.0256  1.5805  1.6610  1.9485  

E 0.0260  1.9182  1.5616  2.1342  

ESE 0.0435  2.6369  1.9034  1.6510  

SE 0.1095  2.4818  2.2207  1.9186  

SSE 0.0990  2.8250  2.7043  1.7978  

S 0.0663  2.8556  2.3416  1.9159  

SSW 0.1412  3.0850  2.6174  1.9045  

SW 0.0801  3.1577  2.4717  2.0233  

WSW 0.0081  2.2102  1.7178  2.1014  

W 0.0102  2.9446  1.6458  1.9325  

WNW 0.0038  3.9400  3.6087  1.1649  

NW 0.0062  2.8489  1.7464  1.5798  

NNW 0.0233  3.2337  3.7176  1.0923  

坪山区 

风向 频率 θ 尺度参数 σ 形状参数 α 位置参数 μ 

N 0.0757  3.0310  1.9982  2.1240  

NNE 0.0932  3.9400  2.2653  1.8583  

NE 0.1552  3.3487  2.1132  1.9655  

ENE 0.0634  2.6475  1.9632  1.7712  

E 0.0516  3.3190  2.4056  1.8058  

ESE 0.0759  2.6707  2.5331  1.9765  

SE 0.0479  2.4117  2.2145  2.0827  

SSE 0.2242  2.6285  2.8396  2.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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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 

坪山区 

S 0.0972  2.5199  2.7010  1.9868  

SSW 0.0349  3.8634  2.9843  1.1800  

SW 0.0084  2.7565  1.3844  3.2786  

WSW 0.0131  4.3129  3.3232  1.7694  

W 0.0190  2.4148  1.5409  2.9116  

WNW 0.0178  3.7574  2.2710  1.8616  

NW 0.0116  2.6841  1.7462  2.6847  

NNW 0.0111  3.0473  1.6773  2.3076  

光明区 

风向 频率 θ 尺度参数 σ 形状参数 α 位置参数 μ 

N 0.0571  3.1281  1.8759  2.0517  

NNE 0.1869  3.8749  2.6506  1.7193  

NE 0.1798  3.7341  2.0389  1.9479  

ENE 0.0096  1.9224  1.2982  2.3808  

E 0.0598  1.9644  1.8490  1.9800  

ESE 0.0948  3.0903  2.6587  1.5199  

SE 0.0488  2.4058  2.0584  1.9319  

SSE 0.1562  3.0699  2.4672  1.8011  

S 0.0089  1.7180  2.1355  2.0547  

SSW 0.0043  1.3440  1.4933  2.3471  

SW 0.0114  1.4718  1.4542  2.2793  

WSW 0.0224  1.3624  1.4533  2.3784  

W 0.0750  2.3592  1.5206  2.0937  

WNW 0.0209  2.7094  1.3760  2.2793  

NW 0.0102  2.4051  1.3156  2.3736  

NNW 0.0539  2.9138  2.1104  1.8391  

大鹏新区 

风向 频率 θ 尺度参数 σ 形状参数 α 位置参数 μ 

N 0.0676 4.1399  2.3219  1.4929  

NNE 0.0419 2.9857  2.5862  1.6212  

NE 0.0275  2.6734  1.6088  1.8104  

ENE 0.1145  2.7531  1.8797  1.6836  

E 0.1192  2.9066  1.9502  1.5873  

ESE 0.1163  2.9968  2.0809  1.6431  

SE 0.0804  2.9960  2.0172  1.7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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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 

大鹏新区 

SSE 0.0747 3.3199  2.2729  1.3529  

S 0.0824  3.1734  1.9377  1.7115  

SSW 0.0466  2.8853  1.9942  1.6239  

SW 0.0405  2.6743  1.9507  1.6231  

WSW 0.0204  2.7952  1.9224  1.6233  

W 0.0209  2.9794  1.9584  1.6606  

WNW 0.0379  2.6581  1.6973  1.9173  

NW 0.0594  2.9865  1.8890  1.7603  

NNW 0.0498  3.7334  1.9195  1.4862  

 

  

图 A.0.1-1  福田区风速风向玫瑰图  图 A.0.1-2  罗湖区风速风向玫瑰图  

  

图 A.0.1-3  盐田区风速风向玫瑰图  图 A.0.1-4  南山区风速风向玫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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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0.1-5  宝安区风速风向玫瑰图  图 A.0.1-6  龙岗区风速风向玫瑰图  

  

图 A.0.1-7  龙华区风速风向玫瑰图  图 A.0.1-8  坪山区风速风向玫瑰图  

  

图 A.0.1-9  光明区风速风向玫瑰图  图 A.0.1-10  大鹏新区风速风向玫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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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结构振型系数的近似值 

B.0.1  结构振型系数应按实际工程由结构动力学计算得出。对顺风向响应可仅考虑第 1 振型的

影响，对横风向的共振响应，应验算第 1 至第 4 振型的响应。本附录列出相应的前 4 个振型系数。 

B.0.2  迎风面宽度远小于其高度的高耸结构，其振型系数可按表 B.0.2 采用。 

表 B.0.2  高耸结构的振型系数  

相对高度 振 型 序 号 

z／H 1阶 2阶 3阶 4阶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0.02 

0.06 

0.14 

0.23 

0.34 

0.46 

0.59 

0.79 

0.86 

1.00 

-0.09 

-0.30 

-0.53 

-0.68 

-0.71 

-0.59 

-0.32 

0.07 

0.52 

1.00 

0.23 

0.61 

0.76 

0.53 

0.02 

-0.48 

-0.66 

-0.40 

0.23 

1.00 

-0.39 

-0.75 

-0.43 

0.32 

0.71 

0.33 

-0.40 

-0.64 

-0.05 

1.00 

B.0.3  迎风面宽度较大的高层建筑，当剪力墙和框架均起主要作用时，其振型系数可按表 B.0.3

采用。 

表 B.0.3  高层建筑的振型系数  

相对高度 振型序号 

z／H 1阶 2阶 3阶 4阶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0.02 

0.08 

0.17 

0.27 

0.38 

0.45 

0.67 

0.74 

0.86 

1.00  

-0.09 

-0.30 

-0.50 

-0.68 

-0.63 

-0.48 

-0.18 

0.17 

0.58 

1.00  

0.22 

0.58 

0.70 

0.46 

-0.03 

-0.49 

-0.63 

-0.34 

0.27 

1.00  

-0.38 

-0.73 

-0.40 

0.33 

0.68 

0.29 

-0.47 

-0.62 

-0.02 

1.00  

B.0.4  对截面沿高度规律变化的高耸结构，其第 1 阶振型系数可按表 B.0.4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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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4  高耸结构的第 1 阶振型系数 

相对高度 

z／H 

高耸结构 

宽度比BH／B0 

1.0 0.8 0.6 0.4 0.2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0.02 

0.06 

0.14 

0.23 

0.34 

0.46 

0.59 

0.79 

0.86 

1.00 

0.02 

0.06 

0.12 

0.21 

0.32 

0.44 

0.57 

0.71 

0.86 

1.00 

0.0l 

0.05 

0.11 

0.19 

0.29 

0.41 

0.55 

0.69 

0.85 

1.00 

0.01 

0.04 

0.09 

0.16 

0.26 

0.37 

0.51 

0.66 

0.83 

1.00 

0.01 

0.03 

0.07 

0.13 

0.21 

0.31 

0.45 

0.61 

0.80 

1.00 

注：表中 BH、B0 分别为结构顶部和底部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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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横风向及扭转风振的等效风荷载 

C.1  圆形截面结构横风向风振等效风荷载 

C.1.1  跨临界强风共振引起在 z 高度处振型 j 的等效风荷载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1  等效风荷载WLk,j可按下式计算： 

2

Lk, cr /12800j j j jw v z  = （ ）                     （C.1.1） 

式中： 

λj ——计算系数； 

Vcr ——临界风速（m/s），按本标准公式（4.4.11-2）计算； 

ϕj（z） ——在 z 高处结构的第 j 阶振型系数，由计算确定或按本标准附录 B 确定； 

ξj ——第 j 阶振型的阻尼比；对第 1 阶振型阻尼比，钢结构可取 0.01~0.02，对

有填充墙的钢结构房屋可取 0.02~0.03，对钢筋混凝土及砌体结构可取

0.04~0.05，对其它结构可根据工程经验确定；对高振型的阻尼比，若无

相关资料，可近似按第 1 阶振型的值取用。 

注：横风向风振等效风荷载所考虑的高振型序号不大于4，对一般悬臂型结构，可只取第1阶或第2阶振型。 

2  计算系数 λj 可按表 C.1.1 采用。 

表 C.1.1  λj 计算用表 

结构 

类型 

振型 

序号 

H1／H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高耸 

结构 

1 

2 

3 

4 

1.56 

0.83 

0.52 

0.30 

1.55 

0.82 

0.48 

0.33 

1.54 

0.76 

0.32 

0.02 

1.49 

0.60 

0.06 

-0.20 

1.42 

0.37 

-0.19 

-0.23 

1.31 

0.09 

-0.30 

0.03 

1.15 

-0.16 

-0.21 

0.16 

0.94 

-0.33 

0.00 

0.15 

0.68 

-0.38 

0.20 

-0.05 

0.37 

-0.27 

0.23 

-0.18 

0 

0 

0 

0 

高层 

建筑 

1 

2 

1.56 

0.73 

1.56 

0.72 

1.54 

0.63 

1.49 

0.45 

1.41 

0.19 

1.28 

-0.11 

1.12 

-0.36 

0.91 

-0.52 

0.65 

-0.53 

0.35 

-0.36 

0 

0 

C.2  矩形截面结构横风向风振等效风荷载 

C.2.1  矩形截面高层建筑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可按本节的规定确定其横风向风振等效风荷载：  

1  建筑的平面形状和质量在整个高度范围内基本相同； 

2  高宽比 H/√𝐵𝐷在 4~8 之间，深宽比 D/B 在 0.5~2 之间，其中 B 为结构的迎风面宽度，D

为结构平面的进深（顺风向尺寸）； 

3  vHTL1/√𝐵𝐷≤10，TL1 为结构横风向第 1 阶自振周期，vH 为结构顶部风速。 

C.2.2  矩形截面高层建筑横风向风振等效风荷载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2

Lk 0 L L1 = +zw gw C R                          （C.2.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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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K ——横风向风振等效风荷载标准值（kN/m2），计算横风向风力时应乘以迎风

面的面积； 

g ——峰值因子，可取 2.5； 

C'L ——横风向风力系数； 

RL ——横风向共振因子。 

C.2.3  横风向风力系数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L m CM2 2  = +C C
                        （C.2.3-1） 

2.54

CM R 0.019

−

 
= −  

 

D
C

B
                     （C.2.3-2） 

式中： 

Cm ——横风向风振等效风荷载标准值（kN/m2），计算横风向风力时应乘以迎风

面的面积； 

α ——风速剖面指数，对应 A、B、C 和 D 类地面粗糙度分别取 0.12、0.15、

0.22 和 0.30； 

CR ——地面粗糙度系数，对应 A、B、C 和 D 类地面粗糙度分别取 0.236、

0.211、0.202 和 0.197。 

C.2.4  横风向共振因子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1  横风向共振因子 RL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L

2

F sm CM

L L

1 a1

/

4( )

S C
R K

 

 
=

+
                     （C.2.4-1） 

( )

2 0.9

L

m

1.4

0.95

z
K

C H





− +

 
=  

+  
                （C.2.4-2） 

( )

( )

* 2 * * 2

L1 L1 L1

1 2
* 2 * 2

L1 L1

0.0025 0.000125

0.0291

1

1
a

T T T

T T


− +
=

− +
              （C.2.4-3） 

* L1

L1
9.8

= H

B

v T
T                        （C.2.4-4） 

式中： 

SFL ——为无量纲横风向 1 阶广义风力功率谱； 

Csm ——横风向风力功率谱的角沿修正系数，可按 C.2.5 条规定采用； 

ξ1 ——结构第 1 阶振型阻尼比； 

KL ——振型修正系数； 

ξa1 ——结构横风向第 1 阶振型气动阻尼比； 

TL1 ——结构横风向第 1 阶自振周期（s）； 

T*L1 ——折算周期（s）。 

 

2  无量纲横风向 1 阶广义风力功率谱 SFL，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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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1

L

L1 L1

*

p k p

F 2
* 2 * 2

p k p

( / )
=

1 ( / ) ( / )

S f f
S

f f f f



− +
                  （C.2.4-5） 

2

5 R
p R

1.28
10 (191 9.48 ) 68 21 3

N HH D D
f N

B BDB DB

−
    

= − + + − +    
     

        （C.2.4-6） 

R

2 1 2

0.4

p R

0.84
(0.1 0.0004 ) 2.12 0.05 0.422 0.08

N H H D D
S N e

B BDB D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2.4-7） 

 R

0.63 3.44
1.26 1.7

1.7

k (1 0.00473 )(0.065 )

H B

N DB De e e
− −

= + +         （C.2.4-8） 

R

0.34 1.23

R

0.414
( 0.8 0.06 0.0007 ) 0.00006 1.67

H

N DB
H D D

N e e
B BD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2.4-9） 

式中： 

fp ——横风向风力谱的谱峰频率系数； 

NR ——地面粗糙度类别的序号，对应 A、B、C 和 D 类地面粗糙度分别取 1、

2、3 和 4； 

Sp ——横风向风力谱的谱峰系数； 

βk ——横风向风力谱的带宽系数； 

γ ——横风向风力谱的偏态系数。 

折算频率
L1

*f 按下式计算： 

L1 L1

* / Hf f B v=                          （C.2.4-10） 

式中： 

fL1 ——横风向风力谱的谱峰频率系数； 

C.2.5  角沿修正系数 Cm和 Csm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1  对于横截面为标准方形或矩形的高层建筑，Cm和 Csm取 1.0； 

2  对于图 C.2.5 所示的削角或凹角矩形截面，横风向风力系数的角沿修正因子 Cm可按下式

计算： 

1.5 2 2.5

m 0.5 1.5 2

1.00 81.6 301 290 0.05 / 0.2

1.00 2.05 24 36.8 0.05 / 0.2

     凹角

     削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b b
b B

B B B
C

b b b
b B

B B B

      （C.2.5） 

式中： 

b ——削角或凹角修正尺寸（m）（图 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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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削角                       （b）  凹角 

图 C.2.5  截面削角和凹角示意图 

3  对于图 C.2.5 所示的削角或凹角矩形截面，横风向广义风力功率谱的角沿修正系数 Csm按

表 C.2.5 取值。 

表 C.2.5  横风向广义风力功率谱的角沿修正系数 Csm 

角沿情况 
地面粗糙度类

别 
b/B 

折减频率（
L1

*f ） 

0.100 0.125 0.150 0.175 0.200 0.225 0.250 

削 角 

A/B 类 

5% 0.183 0.905 1.2 1.2 1.2 1.2 1.1 

10% 0.070 0.349 0.568 0.653 0.684 0.670 0.653 

20% 0.106 0.902 0.953 0.819 0.743 0.667 0.626 

C 类 

5% 0.276  0.827  1.061  1.078  1.072  1.059  0.999  

10% 0.163  0.427  0.614  0.680  0.699  0.684  0.670  

20% 0.223  0.938  0.965  0.857  0.792  0.736  0.708  

D 类 

5% 0.368 0.749 0.922 0.955 0.943 0.917 0.897 

10% 0.256 0.504 0.659 0.706 0.713 0.697 0.686 

20% 0.339 0.974 0.977 0.894 0.841 0.805 0.790 

凹 角 

A/B 类 

5% 0.106 0.595 0.980 1.0 1.0 1.0 1.0 

10% 0.033 0.228 0.450 0.565 0.610 0.604 0.594 

20% 0.042 0.842 0.563 0.451 0.421 0.400 0.400 

C 类 

5% 0.187  0.591  0.910  0.978  0.994  0.996  0.992  

10% 0.062  0.245  0.451  0.566  0.612  0.619  0.611  

20% 0.106  0.898  0.611  0.489  0.448  0.424  0.427  

D 类 

5% 0.267 0.586 0.839 0.955 0.987 0.991 0.984 

10% 0.091 0.261 0.452 0.567 0.613 0.633 0.628 

20% 0.169 0.954 0.659 0.527 0.475 0.447 0.453 

b b
B

b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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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矩形截面结构扭转风振等效风荷载 

C.3.1  矩形截面高层建筑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可按本节的规定确定其扭转风振等效风荷载：  

1  建筑的平面形状在整个高度范围内基本相同； 

2  刚度及质量的偏心率（偏心距/回转半径）小于 0.2； 

3  
H

BD
≤6， /D B在 1.5～5 范围内， T1 HT v

BD
≤10，其中 TT1 为结构第 1 阶扭转振型的周期

（s），应按结构动力计算确定。 

C.3.2  矩形截面高层建筑扭转风振等效风荷载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T

0.9

2

Tk 0 T1.8 1
 
= + 
 

H

z
w gw C R

H
                     （C.3.2） 

式中： 

WTK ——扭转风振等效风荷载标准值（kN/m2），扭矩计算应乘以迎风面面积和宽

度 B（m）； 

η ——地形修正系数； 

μH ——结构顶部高度 H 处的风压高度变化系数，按表 4.2.1 取值； 

g ——峰值因子，可取 2.5； 

C’T ——风致扭矩系数； 

RT ——扭转共振因子。 

C.3.3  扭矩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 
0.78

2

T 0.0066 0.015( / )C D B = +                     （C.3.3） 

C.3.4  扭转共振因子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1  扭转共振因子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T
T T

14

F
R K




=                            （C.3.4-1） 

0.12 2

T 2

( )

20

B D z
K

r H

−
+  

=  
 

                      （C.3.4-2） 

式中： 

FT ——扭矩谱能量因子； 

KT ——扭转振型修正系数； 

r ——结构的回转半径（m）。 

2  扭矩谱能量因子 FT可根据深宽比 D/B 和扭转折算频率 f *T1 按下式计算： 

当 f *T1≥0.22 或 0.1≤f *T1≤0.17 时， 

( )

( )
T

2 22

T
T 2 2 3*

T1

0.14




+
=

D B DS
F

L Bf
                       （C.3.4-3） 

当 0.17≤f *T1≤0.22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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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 1 *

1 T1

0.22
exp 3.5ln ln

    
=     

    

F
F F

F f
                    （C.3.4-4） 

式中： 

F1 ——f*T1 取 0.22 时的 FT 值； 

F2 ——f*T1 取 0.17 时的 FT 值； 

ST按下式计算： 

当 f *T1≥0.22, 

( )
( ) ( )

17.0
3.3/85.0/

97.0/1.1
2T +

++

+−
=

BDBD

BD
S                 （C.3.4-5） 

当 0.1≤f *T1≤0.17 时， 

( )
( ) ( )

095.0
/

35.0

42.0/96.0/

16.0/077.0
2T ++

+−

−
=

BDBDBD

BD
S           （C.3.4-6） 

𝛽T按下式计算： 

当 f *T1≥0.22, 

( )
( ) ( )

14.0
/

14.0

1.9/1.5/

6.3/
2T ++

+−

+
=

BDBDBD

BD
             （C.3.4-7） 

当 0.1≤f *T1≤0.17 时， 

( )
( ) ( )

2.0
1.0/26.0/

0064.0/44.0
24

2

T +
+−

−
=

BDBD

BD
             （C.3.4-8） 

扭转折算频率 f *T1 按下式计算： 

* T1
T1

H

f BD
f

v
=                       （C.3.4-9） 

式中： 

FT1 ——结构第 1 阶扭转自振频率（Hz）。 



58 

附录 D  1 年重现期风振加速度评估方法 

D.0.1  高层建筑在 1 年重现期设计风荷载作用下，宜考虑主体结构承受风致振动加速度的振动

频率，建筑顶部使用楼层的风振加速度最大值不应大于图 D.0.1 或表 D.0.1 的限值。 

 

图 D.0.1  1 年重现期设计风荷载作用下建筑顶部使用楼层的风振加速度限值  

表 D.0.1  1 年重现期风荷载作用下建筑顶部使用楼层的风振加速度限值  

频率（Hz） 

风振加速度限值（cm/s2） 

住宅、公寓 酒店、旅馆 办公 

0.1 12.27 15.62 18.97 

0.2 8.68 11.05 13.42 

0.3 7.08 9.02 10.95 

0.4 6.13 7.81 9.49 

0.5 5.49 6.99 8.49 

0.6 5.01 6.38 7.75 

0.7 4.64 5.90 7.17 

0.8 4.34 5.52 6.71 

0.9 4.09 5.21 6.32 

1.0 3.88 4.94 6.00 

D.0.2  对风振舒适度有更高要求的高层建筑，宜考虑主体结构承受风荷载作用时的振动频率，

在 1 年重现期风荷载作用下建筑顶部使用楼层的风振加速度可按图 D.0.2 或表 D.0.2-1 确定其风

振舒适度限值，并参照表 D.0.2-2 确定其综合风振舒适度等级。 

1
2

20

10

频率（Hz）

加
速
度
（

cm
/s

2
）

30

办公

酒店旅馆

住宅公寓

0.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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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0.2  1 年风振舒适度等级曲线  

表 D.0.2-1  1 年风振舒适度等级指标  

频率（Hz） 

风振加速度限值（cm/s2） 

H-30 H-50 H-70 H-90 

0.1 5.38 6.96 8.85 12.27 

0.2 3.80 4.92 6.26 8.68 

0.3 3.10 4.02 5.11 7.08 

0.4 2.69 3.48 4.43 6.13 

0.5 2.40 3.11 3.96 5.49 

0.6 2.19 2.84 3.61 5.01 

0.7 2.03 2.63 3.35 4.64 

0.8 1.90 2.46 3.13 4.34 

0.9 1.79 2.32 2.95 4.09 

1.0 1.70 2.20 2.80 3.88 

 

表 D.0.2-2  高层建筑综合风振舒适度等级  

综合风振舒适度等级 
住宅、公寓 酒店、旅馆 办公 

1年风振舒适度等级 1年风振舒适度等级 1年风振舒适度等级 

Ⅰ（良） H-50 H-70 H-90 

Ⅱ（优） H-30 H-50 H-70 

注：H-90表示在水平振动情况下建筑内90%的人有感觉，但不会导致人不舒适的振动程度；  

H-30表示在水平振动情况下建筑内30%的人有感觉，但不会导致人不舒适的振动程度；  

H-50、H-70依此类推。 

0.5 1

频率（Hz）

H-90

H-70

H-50

H-30

加
速
度
（

cm
/s

2
）

0.5

1

5

10

20

3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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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阻尼器耗能减振法和调谐式减振器吸振耗能法 

E.0.1  阻尼器直接耗能减振是将各种耗能元件（阻尼器）安装在结构内部或者结构与基础之间，

通过阻尼器两端的相对运动耗能减振。常用的几种直接耗能减振阻尼器有： 

1  黏滞阻尼器，即利用活塞推动油缸中的油通过节流孔时产生阻尼力的原理制成，可设计出

阻尼力与活塞运动速度的 α 次方成正比的线性或非线性油阻尼器。黏滞阻尼器在使用前宜进行小

位移下的耗能曲线验证； 

2  黏弹性阻尼器，即由黏弹性材料和约束钢板构成，是一种阻尼力与速度成比例的线性或弱

非线性黏弹性元件，在反复力作用下，钢板产生相对位移，使得黏弹性材料产生往复的剪切变形，

从而耗散能量； 

3  磁流变阻尼器，即以磁流变体为主制成的速度相关型阻尼器； 

4  电涡流轴向阻尼器，即基于导体在磁场中运动或在交变磁场中产生电涡流相应的原理进

行工作的速度相关型阻尼器。 

E.0.2  调谐式阻尼器包括调谐质量阻尼器（TMD）、调谐液体阻尼器（TLD）、主被动混合调谐

质量阻尼器等。 

1  调谐质量阻尼器（TMD），即由弹簧、阻尼器和质量块组成的振动系统，一般支撑或悬挂

在建筑结构上。当结构在外激励作用下产生振动时，带动 TMD 系统一起振动，TMD 系统相对运

动产生的惯性力反作用到结构上，使其对结构振动产生控制作用。当 TMD 系统的自振频率与结

构某一振型的自振频率一致时，TMD 系统对此振型的振动反应控制效果最佳。调谐质量阻尼器的

阻尼元件宜采用电涡流阻尼器，也可采用黏滞阻尼器； 

2  调谐液体阻尼器（TLD），即装有液体并固定在结构楼层上的刚性容器。当结构产生振动

时，TLD 中的液体发生振荡。液体振荡对刚性容器壁的动压构成了对建筑结构的减振力。调谐液

体阻尼器有矩形 TLD 和 U 形 TLD 等形式； 

3  主被动混合调谐质量阻尼器（HMD），即在结构与 TMD 之间引入一个主动控制力，由此

形成主被动混合调谐质量阻尼器，提高 TMD 的有效性和鲁棒性。 

E.0.3  当采用调谐式阻尼器控制建筑风振时，应合理计算调谐式阻尼器的最优频率比及最优阻

尼比，并考虑质量块的行程限制。 

E.0.4  调谐质量阻尼器（TMD）可对某一特定频率的结构振动起到较好的控制效果，但对主结

构参数变化存在敏感性，为提高鲁棒性，可采用多重调谐质量阻尼器（MTMD）。布置 MTMD 时，

应优化多重调谐质量阻尼器的频率和阻尼范围。 

E.0.5  当高层结构风致响应的最大加速度不超过控制指标的 1.2 倍时，宜采用调谐阻尼器控制

结构风致响应加速度。 

E.0.6  当高层建筑顶部布置有消防水箱，且当结构风致最大加速度超过规范规定的控制指标的

1.2 倍以内时，宜优先将消防水箱改造为调频液体阻尼器，以控制结构风振加速度。 

E.0.7  为提高调频液体阻尼器系统的控制性能，宜在调频液体阻尼器系统内部布置挡板、格栅

或桨柱等耗能构件来增大调频液体阻尼器系统的阻尼比。 

E.0.8  当调频液体阻尼器系统内部无耗能构件（纯水 TLD 系统）时，其系统阻尼比宜取 0.5%~1%。 

E.0.9  配备调频液体阻尼器系统的主体结构进行风致响应分析时，双向调频液体阻尼器系统可

近似等效为两个方向互不耦合的单向调频液体阻尼器系统，并进行主体结构在两个主轴方向的风

振响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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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风洞试验标准模型 

F.1  低矮建筑测压标准模型 

F.1.1  低矮建筑测压标准模型应为矩形平面坡屋面建筑（图 F.1.1），全尺度尺寸应为

13.792m×9.22m×3.988m，檐口高度为 3.912m。 

F.1.2  试验模型的几何缩尺比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定，应按编号为 1~5 的位置在屋面中轴线上布

置测压点（图 F.1.1）。 

F.1.3  应采用刚性模型测压试验测量标准模型的表面风压分布，地面粗糙度类别应取为 B 类，

测试风向角应取为 90°。 

 

图 F.1.1  低矮建筑测压标准模型的测点布置与试验风向角示意（长度单位 :mm） 

A—侧墙；B—屋面；C—山墙 

F.2  高层建筑测压标准模型 

F.2.1  高层建筑测压标准模型应为表面平整、且无任何附属物的矩形平面建筑（图 F.2.1），其

全尺度尺寸应为 45.72m×30.48m×182.88m。 

F.2.2  模型的几何缩尺比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应按编号为 1~20 的位置在模型 2/3 高度处布置

测压点（图 F.2.2）。 

F.2.3  应采用刚性模型测压试验测量标准模型的表面风压分布，地面粗糙度类别应取为 C 类，

测试风向角应取为 0°和 90°。 



62 

                    

图 F.2.1  高层建筑测压标准模型示意图            图 F.2.2  测点布置与试验风向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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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风环境试验标准模型 

G.0.1  风 环 境 试 验 标 准 模 型 如 图 G.0.1-1 所 示 ， 中 间 较 高 建 筑 实 际 尺 寸 为

62.5mm×62.5mm×250mm，周围建筑实际尺寸为 100mm×100mm×100mm，平面分布图如图 G.0.1-

2 所示。 

 

图 G.0.1-1  标准模型轴测图 

 

图 G.0.1-2  标准模型平面分布图（单位: mm） 

G.0.2  模型的几何缩尺比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定，按图 G.0.2 在中心区域布置 78 个测点，测点之

纵向与横向间距均为 25mm，各测点平面坐标如表 G.0.2 所示，测点全尺度高度为 1.5m。 

100 75 100 50 100 75 100 50 100 75 100 50 100 75 100 50 100

1
0
0

2
5

62.5 

62.5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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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0.2  标准模型测点分布图  

表 G.0.2  标准模型测点坐标（单位:mm） 

测点编号 x y 测点编号 x y 测点编号 x y 

1 -137.5 62.5 27 -37.5 12.5 53 62.5 -87.5 

2 -137.5 -62.5 28 -37.5 -12.5 54 62.5 -112.5 

3 -112.5 62.5 29 -37.5 -37.5 55 87.5 112.5 

4 -112.5 -62.5 30 -37.5 -62.5 56 87.5 87.5 

5 -87.5 112.5 31 -12.5 62.5 57 87.5 62.5 

6 -87.5 87.5 32 -12.5 37.5 58 87.5 37.5 

7 -87.5 62.5 33 -12.5 -37.5 59 87.5 12.5 

8 -87.5 37.5 34 -12.5 -62.5 60 87.5 -12.5 

9 -87.5 12.5 35 12.5 62.5 61 87.5 -37.5 

10 -87.5 -12.5 36 12.5 37.5 62 87.5 -62.5 

11 -87.5 -37.5 37 12.5 -37.5 63 87.5 -87.5 

12 -87.5 -62.5 38 12.5 -62.5 64 87.5 -112.5 

13 -87.5 -87.5 39 37.5 62.5 65 112.5 112.5 

14 -87.5 -112.5 40 37.5 37.5 66 112.5 87.5 

15 -62.5 112.5 41 37.5 12.5 67 112.5 62.5 

16 -62.5 87.5 42 37.5 -12.5 68 112.5 37.5 

17 -62.5 62.5 43 37.5 -37.5 69 112.5 12.5 

18 -62.5 37.5 44 37.5 -62.5 70 112.5 -12.5 

19 -62.5 12.5 45 62.5 112.5 71 112.5 -37.5 

20 -62.5 -12.5 46 62.5 87.5 72 112.5 -62.5 

21 -62.5 -37.5 47 62.5 62.5 73 112.5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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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G.0.2 

测点编号 x y 测点编号 x y 测点编号 x y 

22 -62.5 -62.5 48 62.5 37.5 74 112.5 -112.5 

23 -62.5 -87.5 49 62.5 12.5 75 137.5 62.5 

24 -62.5 -112.5 50 62.5 -12.5 76 137.5 -62.5 

25 -37.5 62.5 51 62.5 -37.5 77 162.5 62.5 

26 -37.5 37.5 52 62.5 -62.5 78 162.5 -62.5 

G.0.3  测量内容应为标准模型周围的风速分布，风场来流应为均匀流，风向角应取 0°、22.5°和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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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的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符合……的规定”或“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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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55001 

2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3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4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204 

5  《起重机设计规范》GB/T 3811 

6  《建筑幕墙层间变形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18250 

7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8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 

9  《建筑工程风洞试验方法标准》JGJ/T 338 

10  《建筑楼盖结构振动舒适度技术标准》JGJ/T441 

11  《屋盖结构风荷载标准》JGJ/T 481 

12  《建筑结构风振控制技术标准》JGJ/T 487 

13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DBJ/T 15-92 

14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DBJ/T 15-101 

15  《钢结构设计规程》DBJ 15-102 

16  《高层建筑风振舒适度评价标准及控制技术规程》DBJ/T 15-216 

17  《建筑幕墙工程技术规范》DB 29-221 

18  《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SJG 46 

19  《建筑起重机械防台风安全技术规程》SJG 55 

20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SJG 98 

 

 

 



68 

 

深圳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建筑工程抗风设计标准 

 

SJG 146 - 2023 

 

 

条文说明 

 

 

 

  



69 

目    次 

1  总则 .......................................................................... 70 

3  基本规定 ...................................................................... 71 

3.1  一般规定 .................................................................. 71 

3.2  地面粗糙度 ................................................................ 71 

3.3  建筑体型 .................................................................. 74 

3.4  抗风监测 .................................................................. 74 

4  建筑工程风荷载 ................................................................ 75 

4.1  风荷载标准值及基本风压 ...................................................... 75 

4.2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和地形修正系数 ............................................... 76 

4.3  风荷载体型系数 ............................................................. 76 

4.4  风荷载放大系数 ............................................................. 76 

5  建筑工程风环境 ................................................................ 77 

5.1  行人高度风环境舒适度 ........................................................ 77 

5.3  建筑设计风环境 ............................................................. 77 

5.4  建筑自然通风 ............................................................... 77 

5.5  高层建筑烟囱效应 ........................................................... 77 

6  建筑工程抗风设计 .............................................................. 78 

6.1  一般规定 .................................................................. 78 

6.2  高层结构抗风设计 ........................................................... 78 

6.3  大跨屋盖结构抗风设计 ........................................................ 80 

6.4  围护结构抗风设计 ........................................................... 80 

6.5  抗风减振控制 ............................................................... 80 

7  风洞试验与数值风洞模拟 ........................................................ 81 

7.1  一般规定 .................................................................. 81 

7.2  风洞试验 .................................................................. 81 

7.3  数值风洞模拟 ............................................................... 81 

附录 A  风速风向玫瑰图 ........................................................... 83 

附录 D  1 年重现期风振加速度评估方法 .............................................. 84 



70 

1  总    则 

1.0.2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抗风设计可根据实际情况按本标准执行。对于深圳市建设的高

耸结构、构筑物也可按本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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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1  一 般 规 定 

3.1.2  本条可预见的待建建筑是指规划审批已通过、近期可能实施的建筑。  

3.1.3  行人风环境评价主要针对医院和学校入口，以及康养中心和五星级酒店的内部开敞花园

等处的行人高度风环境。 

3.1.4  条文中列举了三种应进行风洞试验的情况，参照现行国家强制性标准《工程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01 第 4.6.8 条文的解释，对三种情况进行说明。 

1  体型复杂。这类建筑物或构筑物的表面风压很难根据规范的相关规定进行计算，一般应通

过风洞试验确定其风荷载； 

2  周边干扰效应明显。周边建筑对结构风荷载的影响较大，主要体现为在干扰建筑作用下，

结构表面的风压分布和风压脉动特性存在较大变化，这给主体结构和围护结构的抗风设计带来不

确定因素； 

3  对风荷载敏感。通常是指自振周期较长，风振响应显著或者风荷载是控制荷载的各类工程

结构，如超高层建筑、高耸结构、柔性屋盖等。当这类结构的动力特性参数或结构复杂程度超过

了现有风荷载计算方法的适用范围时，就应当通过风洞试验确定其风荷载。 

本条中的建筑结构包括连体高层结构、带凹槽或十字形等复杂平面的结构、两栋以上间距较

近且高度相近的高层建筑等。 

3.1.6  本条中所指的高耸结构是具有观光等使用功能的特殊高耸结构。  

3.1.7  抗风性能监测是指在强/台风作用下，对建筑工程的风致响应和风环境进行监测，监测内

容包括结构顶部位移、楼层水平加速度、建筑表面风压、风速风向和关键受力杆件的应力应变等，

可参照本标准 3.4 节的规定执行。 

3.1.8  本条中的建筑起重机械是指在房屋建筑工地和市政工程工地安装、拆卸、使用的起重机械。

其中包括：塔式起重机（以下简称塔机）、门（桥）式起重机、履带起重机、施工升降机。建筑

起重机械的设计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起重机设计规范》GB/T 3811 执行，在设计、制造、安装、

使用、检测中的防台风安全技术可参照现行深圳市地方标准《建筑起重机械防台风安全技术规程》

SJG 55 执行。 

3.2  地面粗糙度 

3.2.2  本条引自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保留了 D 类粗糙度。2000 年以

后，深圳地区高度超过 150m 的超高层建筑数量激增，高层建筑周边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考虑

到超高层建筑群之间存在显著而复杂的干扰效应，采用 D 类粗糙度可能不足以反映位于群体中的

高层建筑的风效应，此类建筑风荷载及风致响应宜通过风洞试验确定。当采用规范公式计算时，

为保证结构安全性，可采用 C 类粗糙度对此类建筑风荷载进行评估。本标准采用指数律作为风速

剖面的表达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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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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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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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 四类地貌的粗糙度指数 分别取 0.12、0.15、0.22 和 0.30，梯度风高度分别取

300m、350m、450m 和 550m。根据地面粗糙度指数和梯度风高度，可得出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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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粗糙度的判断可根据项目需要选择以下方式： 

1  对于地形特征明确的区域，如海岸等地区，在不同方向较长范围内地面覆盖物差异较

小，一般均满足本条规定，可按照 3.2.2 条进行经验性判断； 

2  对于具备建筑场地周围图像资料的情况，宜对照图 1~4 中给出的典型建筑场地照片确

定； 

3  对于建筑场地所处周围地形为平坦地势、且具备建筑场地周围建筑规划资料的情况，可

按照本标准 3.2.3 条的方法判定地面粗糙度； 

4  对于地形地貌复杂的情况，必要时可通过风洞试验、数值风洞模拟对地面粗糙度进行研

究分析。 

     

（a）  A 类示意图 1                                （b）  A 类示意图 2 

图 1  A 类粗糙度地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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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类示意图 1                               （b）  B 类示意图 2 

图 2  B 类粗糙度地貌示意图  

   

（a）  C 类示意图 1                             （b）  C 类示意图 2 

图 3  C 类粗糙度地貌示意图  

    

（a）  D 类示意图 1                                （b）  D 类示意图 2 

图 4  D 类粗糙度地貌示意图  

3.2.4  本条规定了建筑周边不同方位存在多个粗糙度类别时的取值方法。当建筑周边粗糙度分

布如图 5（a）或（b）所示时，若采用本标准方法计算风荷载，应选择 A 类粗糙度进行计算；若

采用风洞试验方法确定结构风荷载，可按照不同方位的实际粗糙度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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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5  建筑周边粗糙度分布示意图  

建筑周边粗糙度的分析结果出现图 5（b）的分布形式时，如有必要，可参照图 5（a）的形式

在 A、C 之间增加 B 类过渡段，其中 B 类粗糙度对应的范围不宜小于 10°。 

3.3  建 筑 体 型 

3.3.4  相对于建筑主体，顶部附属结构所在位置风速更高，容易发生风致振动，因此需要对其高

度、刚度等加以限制。另一方面，顶部附属结构的气动外形对其横风向响应的影响较大，采用合

适的外形可避免横风向能量集中，从而降低横风向风致响应。对于顶部常见的桅杆结构可采用格

构形式、设置螺旋线等方法。 

3.4  抗 风 监 测 

3.4.3  本条工况主要指在不同风向条件，以及良态风和台风等不同气象环境下的情形，主要考虑

有特殊性的典型工况和对建筑产生较不利影响的工况。 

3.4.6  环境振动法是利用建筑物在外部环境激励（风荷载、地震作用、地脉动以及其他外部环境

激励）作用下产生的振动数据，进行结构动力特性测试。 

随机激振法是利用可产生随机信号激励（包括平均值、均方根或相应的功率谱密度）的激振

器，对建筑物施加外部激励，收集建筑物产生的相应振动数据，进行结构动力特性测试。 

稳态正弦波激振法是利用可产生稳态正弦信号激励的激振器，对建筑物施加外部激励，收集

建筑物产生的相应振动数据，进行结构动力特性测试。 

3.4.10  本条中提及的正常运营期的抗风监测，最短监测时间不应少于 5 年。  

C

A
B

B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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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工程风荷载 

4.1  风荷载标准值及基本风压 

4.1.1  本条适用于主要受力结构和围护结构风荷载的计算。在现行国家强制性标准《工程结构通

用规范》GB 55001 中，将风振系数和阵风系数二者统一为“风荷载放大系数”，为此，本标准将

主要受力结构和围护结构的风荷载标准值计算公式进行统一。将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

范》GB 50009 中的风振系数和阵风系数统一表示为𝛽z，定义为风荷载放大系数；其中主体结构的

风荷载放大系数相当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中的风振系数；围护结构的

风荷载放大系数相当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中的阵风系数。体型系数统

一以𝜇s 表示，本标准其他位置出现的𝜇s1 表示局部体型系数，为体现其与整体体型系数的区别，保

留该符号的使用，且主要用于围护结构的计算。 

同时，现行国家强制性标准《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 指出，垂直于建筑物表面上的风荷载

标准值包含了风向影响系数、地形修正系数等参数，为此本标准在风荷载标准值计算公式中也增

加了这两类参数。其中风向影响系数根据 4.1.3 和 4.1.4 条的规定执行，地形修正系数根据

4.2.2~4.2.4 条的规定执行。 

另外，公式（4.1.1）中的基本风压根据基本风速按下式计算： 

2

0 10

1

2
=w v                            （6） 

式中： 

ρ ——空气密度，通常取 1.25kg/m3； 

V10 ——基本风速，指当地标准地貌（B 类地面粗糙度）10m 高度处的平均风速

（m/s），由当地风速样本按相关统计方法进行统计计算，重现期应取 50

年。 

4.1.2  本条风荷载标准值的计算公式一方面引用现行行业标准《屋盖结构风荷载标准》JGJ/T 481

第 5.0.1 条，另一方面根据现行国家强制性标准《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在公式中补充

了风向影响系数和地形修正系数。对于跨度小于 60m 的屋盖和大跨度屋盖，都可按式（4.1.2）

计算风压标准值。 

4.1.3  根据实际工程反馈，深圳等沿海城市每年遭受台风的频次较高、强度较大，期间破坏较为

严重的多为设计工作年限较短的建筑或临时建筑，因此对设计工作年限在 50 年以内的建筑，根据

设计工作年限不同，对基本风压取值做出不同规定。当设计工作年限少于 50 年且大于等于 10 年

时，按风速重现期与设计工作年限相同的原则确定基本风压取值；当设计工作年限在 10 年以内

时，基本风压不应低于 0.45kN/m2。 

4.1.4  本标准基于深圳气象资料，采用良态风模拟和台风模拟相结合的方式，并结合实际项目经

验，给出了不同风向、不同重现期对应的风向影响系数，一方面可与现行国家强制性标准《工程

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 相呼应，另一方面为风洞试验研究中的风向影响分析提供参考。目前有

稳定记录的风气象数据不足百年，对于较长重现期的风向影响系数一般通过蒙特卡洛模拟等方法

获得；当重现期超过 50 年时，各风向的影响系数趋于稳定，可采用 50 年重现期风向影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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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和地形修正系数 

4.2.1~4.2.4  本标准根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55001，在公式 4.1.1 与 4.1.2

中列入地形修正系数，而在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中，地形修正系数是对风压

高度变化系数的修正。针对两者的区别，本标准将地形修正系数与风压高度变化系数相互独立，

分别按照各自相应的规定取值。 

4.3  风荷载体型系数 

4.3.2  深圳地区超高层住宅项目较多，其群体楼栋数量多、距离近且房屋高度较高，针对此实际

情况，应充分考虑群体间的干扰效应，一般情况下相互干扰系数按条文规定取值，对于难以比照

类似条件的，宜通过风洞试验确定。 

4.4  风荷载放大系数 

4.4.1  围护结构的风荷载放大系数按下式计算： 

z 10=1+2gI ( )
10

z  −
                           （7） 

式中𝛼为地面粗糙度指数，对应于 A、B、C 和 D 类地面粗糙度，分别取 0.12、0.15、0.22 和 0.30；

10I 为 10m 高名义湍流度，对应 A、B、C 和 D 类地面粗糙度，可分别取 0.12、0.14、0.23 和 0.39；

g 为峰值因子，考虑深圳地处沿海区域，常遭受台风的影响，台风气候下风场的脉动特性比良态

气候的脉动特性强，对围护结构的破坏性更大，因此参照广东省地方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DBJ/T 15-101，在围护结构风荷载放大系数计算时将峰值因子由 2.5 提高到 3.0，本标准其他情况

的峰值因子仍取 2.5。此外，A、B、C、D 四类地面粗糙度的截断高度分别为 5m、10m、15m 和

30m，即对应的风荷载放大系数不大于 1.78、1.84、2.26、2.68。 

4.4.2  本条同时包含对屋盖和低矮建筑的规定，其中屋盖高度应按其平均离地高度确定。  

4.4.5  对于大跨钢屋盖结构的阻尼比𝜉1 可取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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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工程风环境 

5.1  行人高度风环境舒适度 

5.1.1  本标准提及的行人高度一般是离地 1.5m~2.0m 之间。 

5.3  建筑设计风环境 

5.3.3  本条规定可结合表 5.2.3，按超越概率选定行人舒适度等级及对应的最大允许风速，但最

大风速不应高于本条风速限值。 

5.4  建筑自然通风 

5.4.1  本条中建筑面宽的设置，应符合现行深圳市地方标准《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

（2021 年修订汇总版）8.4.8.3 条的规定，避免因面宽过大形成屏风效应。 

5.5  高层建筑烟囱效应 

5.5.2  超过 25Pa，有可能产生噪声；超过 50Pa，有可能产生开闭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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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工程抗风设计 

6.1  一 般 规 定 

6.1.2  工程实践经验表明，建筑平面长宽比大于 4 时，建筑对横风向风振效应较为敏感，也宜考

虑横风向风振的影响。 

6.1.3  本条中多点风激励下的结构验算，是指在结构平面上不同的位置施加相应的风荷载时程

并进行时程分析和验算，主要针对跨度较大的屋盖结构和结构形式特殊或平面较为复杂的高层结

构，其中对于长度大于 300m 的大跨屋盖结构同时施加风激励的作用点不宜少于 3 个，并根据单

跨或多跨屋盖结构的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风激励加载位置与方式。较多实际工程设计项目表明，

采用多点风激励进行时程分析，对于提高结构局部的风振舒适度和安全性是必要的。 

6.1.6  人体感知敏感频率范围一般为 1.5Hz~2.5Hz。 

6.2  高层结构抗风设计 

6.2.2  建筑物气动优化采用平面削角或凹角时的示意图如下所示，现有研究表明当削角或凹角

比例（b/B）在 5%~20%范围内时，横风向气动力有明显减小；当 b/B 接近 10%时，横风向的气动

力为该范围内最小。 

         

（a）平面削角                                   （b）平面凹角 

图 6  结构平面气动优化示意图 

采用立面变化的气动优化时，可采用下图所示形式，减小沿高度方向的横风向风力谱的一致性。 

                      

（a）立面锥形                                      （b）立面退台 

b

B B

b

B B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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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立面螺旋                                   （d）立面开洞 

图 7  结构立面气动优化示意图 

采用以上平面或立面变化形式除了有助于改善横风向风力谱，降低横风向风荷载及效应外，相对

于矩形截面建筑，上述部分形体的顺风向风荷载体型系数也会减小，表 1 给出了部分优化体型（图

8）顺风向整体计算的体型系数。 

 

（a）立面螺旋     （b）退台      （c）退台旋转 

图 8  典型优化体型的气动优化平面与立面示意图  

表 1  对应立面变化的顺风向整体体型系数  

风向 立面螺旋 退台 退台旋转 

0° 1.1 1.45 1.2 

45° 1.1 1.1 1.2 

6.2.3  为保证高层建筑结构具有必要的刚度，本条结合现行深圳市地方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

构技术规程》SJG 98 对楼层风致水平位移加以控制，并对常见结构类型的变形限值进行区分。其

中对于混合结构，当结构偏钢结构（即结构柱子整体含钢率在 15%及以上的情况）时，风荷载作

用下楼层层间最大水平位移与层高之比 /u h不应大于表 6.2.3 中钢结构的变形限值；当结构偏

混凝土结构时， /u h不应大于 1/450。 

6.2.4  于使用者而言，对风振加速度的感受并不因所采用的结构体系不同而不同，而与不同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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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引导使用者处于办公、学习、休闲、运动、睡眠等不同感知状态相关联。结合现行广东省地

方标准《高层建筑风振舒适度评价标准及控制技术规程》DBJ/T 15-216 和其它国际标准，以及多

年来使用者的反馈，本标准将酒店、旅馆的 10 年重现期风振加速度限值单列，规定为 0.20m/s2；

将住宅、公寓、中小学校、幼儿园与办公的 10 年重现期风振加速度限值规定为 0.15m/s2和 0.25m/s2；

此外，考虑到医院中涉及的特殊人群对风振舒适度的高敏感性，以及医院建筑高度不断增加的发

展现状，其 10 年重现期风振加速度限值严控为 0.13m/s2。 

6.2.6  当结构平面长宽比较大、扭转不规则或结构扭转刚度较低时，由风荷载引起的扭转响应不

可忽略，宜对由于结构扭转引起的角点加速度进行评估。角点加速度可通过扭转角加速度与计算

位置距离平面质心的长度的乘积初步计算，也可基于风洞试验获得。 

6.3  大跨屋盖结构抗风设计 

6.3.2  本条中全风向角是指以 10°为间隔，绕建筑一周的所有风向角，即含盖 36 个风向角。 

6.3.5  本条中的大跨屋盖结构是指比较规则的单体结构，如体育场馆等。这类结构在抗风设计时

宜对其风致侧向变形进行控制，本条文根据工程经验提出侧向变形控制限值。 

6.4  围护结构抗风设计 

6.4.4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对满足以下情况的金属屋

面体系需通过抗风揭性能检测： 

1  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为一级的金属屋面； 

2  防水等级Ⅰ、Ⅱ级的大型公共建（构）筑物金属屋面； 

3  采用新材料、新板型或新构造的金属屋面。 

6.4.6  深圳市属于台风高发地区，极端天气重现概率高，临时围墙（挡）等临时设施在使用期间

也可能遇到极端天气。近年来，在台风期临时设施的破坏，以及导致的安全事故较为常见。为提

高临时设施的抗风性能，一方面在设计时基本风压的取值应适当提高，另一方面应根据实际边界

条件选取合理计算模型进行计算，并采取合理的构造加强措施。 

6.5  抗风减振控制 

6.5.1  结构措施是通过优化结构总体刚度来改善建筑结构抗风性能的措施，适当的提高或减小

结构总体刚度可在一定程度上优化结构的抗风能力。 

气动措施是通过附加外部装置或修改结构外形来改变建筑周围的绕流形态，从而提高气动稳

定性的措施。 

气动措施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优化截面形式，如对矩形截面，采用圆角、削角、凹角等设计，或在角部设置扰流板等； 

2  使建筑截面沿高度改变，如对高层建筑采用楔形立面、阶梯缩进立面，或使截面沿高度旋

转、在建筑立面适当位置处开洞等。 

气动措施示意图参见本标准 6.2.2 条文说明。 

机械措施主要是通过在主体结构上附加阻尼，以减小结构风致振动响应的措施。 

6.5.8  风振控制系统提供的被控结构第 1 阶振型附加阻尼比，可根据风振控制系统的不同种类，

参照《建筑结构风振控制技术标准》JGJ/T 487 中的 4.2.3、5.3.3、6.3.4 与 7.2.6 条文进行估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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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风洞试验与数值风洞模拟 

7.1  一 般 规 定 

7.1.2  结合深圳超高层建筑密集化、高耸化和快速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在现行国家标准《高层建

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的基础上，将采用风洞试验确定风荷载的房屋高度要求从 200m 调

整为 150m。 

对于房屋高度在 120m~150m 之间的超高层建筑宜采用风洞试验确定风荷载。 

对于深圳地区大量存在的高度在 100m~150m 之间且平面复杂（如蝶形、井字形、凹凸较大等

平面形状）的超高层住宅项目，宜采用风洞试验或数值风洞模拟方法，确定其体型系数等抗风设

计参数。 

此外，近年来出现一些在立面中间部位开大洞的高层建筑，因穿堂风所产生的窄巷效应对开

洞部位及周边的围护结构与幕墙产生的作用非常明显，必要时需进行风洞试验或数值风洞模拟。 

7.1.3  跨度大于 60m 的大跨度屋盖结构和跨度大于 36m 的柔性屋盖结构，应通过风洞试验研究

其风效应和确定其风荷载。跨度在 25m~60m 之间的屋盖结构宜通过风洞试验确定其风荷载。 

7.2  风 洞 试 验 

7.2.5~7.2.7  条文中风洞试验结果与规范计算值的比较，均以各自获得的结构顺风向基底弯矩

为比较对象。 

7.3  数值风洞模拟 

7.3.1  本条中“有限制地用于计算动力风荷载”是指，在有风洞试验结果作参考的情况下，应用

数值风洞模拟结果进行结构设计，参照 7.3.3 条执行。 

7.3.2  对于不进行风洞试验且体型较为复杂与新颖、在现行规范中相近体型可参考度较低的项

目，特别是对于井字形、凹凸不规则等复杂平面且高度不是特别高（100m~150m）的建筑，采用

数值风洞模拟方法是一种可行的技术手段。为保证结构的安全性，根据此方法确定的体型系数不

应过低，因此本条中规定其取值不应低于规范中相近体型的 80%，对于大于规范取值的情况，宜

采用数值风洞模拟结果。 

7.3.3  在建筑方案设计阶段，结构设计人员提前参与，采用数值风洞模拟方法进行气动外形优化

及方案比选，可对后期抗风设计发挥重要的作用，也可为后续可能开展的风洞试验研究提供有价

值的参考。此外，实际工程中常常遇到在风洞试验完成后，对建筑外立面进行局部修改的情况，

如檐口、雨棚、窗户等设计调整，这些变化对结构抗风产生的不利影响难以主观评估，重新进行

风洞试验成本高、耗时长，此时可考虑采用数值风洞模拟方法作为补充手段，发挥数值风洞模拟

成本低、工期短、信息量大的优势。但数值风洞模拟结果应用于设计时，应与规范结果、前期风

洞试验结果进行比较（以各种方法获得的结构顺风向基底弯矩为比较对象），差别应不大于 20%，

且取值不应过低，必要时进行专项评审。 

7.3.4  形状复杂、质量较轻的柔性结构（如索膜结构）对风荷载极为敏感，其风致动力放大效应

较为明显，也不便于计算体型系数，通常需要进行风致动力时程分析。其中通过数值风洞模拟可

获得结构表面考虑空间相关性的风压时程曲线，进而获得随机风荷载时程曲线，为动力分析提供

荷载信息。数值风洞模拟所采用的几何模型、网格模型、计算模型和湍流模型等应符合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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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7.3.9 的要求。 

7.3.5  建筑外轮廓尺度在 0.5m 以下的建筑立面凸起或缩进可予以忽略，对于有复杂孔洞的目标

建筑，依据等效开洞面积进行简化。 

对于外形特征差异较大，流速变化较大的斜面朝向不同的几何模型，计算域尺寸和模型尺寸

间的关系其实并不固定，可根据条文建议尺寸假定计算域，并根据实际计算精度要求采用与网格

独立性检验类似的方法；当采用试算确定计算域大小时，如不同大小的两套计算域之间的计算结

果差别较大，需重新进行选取。 

7.3.6  网格疏密程度、边界层划分，对计算的影响均体现在网格质量上，如纵横比、正交质量等。

而对几何细节的保留，前提也是捕获的细节对计算结果的提升要大于网格处理难度加大对计算精

度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同流体仿真软件对网格质量的评估方法不同，可从不同求解算法对网格质

量的要求，以及将导致网格划分失败或计算失真的质量参数限值进行界定。  



83 

附录 A  风速风向玫瑰图 

A.0.1  表 A.0.1 和图 A.0.1 采用的数据为深圳市国家气候观象台提供的日最大风速数据，并采

用三参数 Weibull 分布，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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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1 年重现期风振加速度评估方法 

D.0.1  本标准参考 AIJES-V001-2004 及 ISO10137 确定 1 年重现期风振加速度限值，住宅、公寓

建筑 1 年重现期作用下的风振加速限值采用 AIJES-V001-2004 H-90 曲线；办公建筑 1 年重现期作

用下的风振加速限值对应 ISO 10137 标准 1 年重现期曲线；酒店、旅馆 1 年重现期风振加速限值

则取二者的中间值。 


